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09年度自字第28號

自  訴  人  揚聲多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代  表  人  劉宏達

自訴代理人  翁林瑋律師

            王佩絹律師

            何婉菁律師

被      告  喬安能源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代  表  人  林伯諺

被      告  李德林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  二  人

選任辯護人  李璇辰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商標法等案件，經自訴人提起自訴，本院判決如

下：

　　主　文

李德林、喬安能源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均無罪。

　　理　由

壹、自訴意旨略以：

　　被告李德林原係被告喬安能源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喬安

公司，現負責人為林伯諺，於民國111年12月26日前原名僑

安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於111年9月13日前原名咪噠積股份有

限公司）之負責人，明知如附件一（卷一第27-34頁）、附

件二（卷三第19-22頁）、附件三（卷三第23-24頁）所示視

聽著作之重製、散布、公開傳輸及公開上映等權利，於如附

件一、二、三所示期間內係專屬授權自訴人揚聲多媒體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揚聲公司）享有，且揚聲公司已將上開

視聽著作重製為伴唱帶之形式，竟未得揚聲公司之同意或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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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分別為下列行為：

一、其明知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公開傳輸附件三所示視聽著

作侵害揚聲公司之著作財產權，竟意圖供公眾透過網路接觸

該等視聽著作，基於輸入及銷售載有提供公眾使用匯集該等

視聽著作網路位址電腦程式之設備或器材而受有利益之犯

意，於109年1月13日前之不詳時間，向廣州鴛鴦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下稱鴛鴦公司）購得並自大陸地區輸入載有匯集侵

害該等視聽著作網路網址電腦程式之「咪噠 miniK CO」電

話亭KTV（下稱本案機台），而受有利益；

二、其意圖銷售，基於重製之犯意，於109年1月13日前之不詳時

間、地點，自行將附件二所示視聽著作傳輸並重製在其所設

置IP位置不詳之雲端資料庫；

三、其明知附件二、三所示視聽著作為侵害揚聲公司著作權之重

製物，竟意圖供公眾透過網路接觸附件三所示視聽著作，且

基於重製、散布附件二、三所示視聽著作及提供公眾使用匯

集附件三所示視聽著作網路位址電腦程式之犯意，擅自於10

9年1月13日前之不詳時間、地點，將其內重製有附件二、三

視聽著作之本案機台銷售予快樂品涵商行，並透過快樂品涵

商行將搭載有匯集附件三視聽著作網路位址電腦程式之本案

機台設置在址設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之臺北車

站站前地下街地下1樓Z4區，以此方式散布附件二、三所示

視聽著作，並提供公眾使用本案機台中匯集附件三所示視聽

著作網路位址之電腦程式，而受有利益；

四、其意圖銷售，且為行銷之目的，基於重製、公開上映、公開

傳輸及侵害商標權之犯意，於揚聲公司109年3月13日14時許

前往上開地點使用本案機台時，透過有線網路，將附件二所

示視聽著作公開傳輸並下載至本案機台之儲存設備中，並透

過本案機台之播放程式於螢幕上向公眾傳達附件二所示視聽

著作之內容，以此方式重製、公開傳輸及公開上映附件二所

示之視聽著作，獲取消費者投幣至本案機台之財產收益，且

將如附表一所示商標字樣或圖樣使用於附件一備註欄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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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揚聲LOGO」之伴唱帶商品或提供伴唱之服務上，顯有致

公眾混淆誤認之虞，侵害揚聲公司之商標權；

五、因認李德林就自訴事實一之行為涉犯著作權法第93條第4款

違反第87條第1項第8款第3目之輸入或銷售載有提供公眾使

用匯集該等著作網路位址之電腦程式之設備或器材罪嫌；自

訴事實二之行為涉犯同法第91條第2項之意圖銷售而擅自以

重製方法侵害著作權罪嫌；自訴事實三之行為涉犯同法第93

條第4款違反第87條第1項第8款第1目、第91條之1第2項之明

知係侵害著作財產權之重製物而散布等罪嫌；自訴事實四之

行為涉犯同法第91條第2項之意圖銷售而擅自以重製方法侵

害著作權、同法第92條之公開傳輸、公開上映、商標法第95

條第1款之未得商標權人同意，而於同一商品或服務，使用

相同於註冊商標等罪嫌；喬安公司因代表人李德林涉犯上開

著作權法部分而涉有同法第101條第1項罪嫌等語（自訴意旨

詳如卷一第7-23頁刑事自訴狀、卷二第7-10頁109年7月1日

準備程序筆錄、第317-323頁109年12月17日準備程序筆錄、

第343-353頁刑事自訴準備㈡狀、第361-365頁110年4月29日

準備程序筆錄、第371-378頁刑事自訴準備㈢狀、第517-520

頁110年10月7日準備程序筆錄、第521-527頁刑事自訴準備

㈣狀、卷三第15-18頁刑事自訴準備㈤狀、第27-30頁111年3

月18日準備程序筆錄、第31-33頁刑事自訴準備㈥狀、第63-

67頁刑事自訴陳報狀、第71-76頁111年6月10日準備程序筆

錄、卷四第79-82頁112年5月24日準備程序筆錄、第395-398

頁刑事自訴準備八狀所載）。

貳、程序部份

一、本案並非不得提起自訴之同一案件：

　　按不得提起自訴而提起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已經提起

公訴或自訴之案件，在同一法院重行起訴者，應諭知不受理

之判決；前開規定於自訴程序準用之，刑事訴訟法第334

條、第303條第2款及第343條分別定有明定。被告固辯稱：

本案與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108年度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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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第23659號、108年度偵字第25519號、臺灣士林地方檢察

署109年度偵字第7955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

第12148號（下稱前案）屬同一案件等語（卷三第55至60

頁）。惟查，本案自訴狀所載著作雖有部分與前案所涉著作

有所重複（詳如卷二第163頁至169頁被告等109年8月24日刑

事答辯㈡狀之整理），然嗣經自訴人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將本

案所涉著作更正並排除與前案重複部分（卷三第27至29

頁），是本案自訴人所指犯罪事實與前案之告訴事實間，所

涉著作既屬不同，且著作被利用之時間、地點亦屬可分，故

本案與上開不起訴處分書等所涉之行為應非屬同一案件，自

訴人自有權提起本案自訴。

二、本案未逾告訴期間：

　　按告訴乃論之罪，其告訴應自得為告訴人之人知悉犯人之時

起，於6個月內為之。告訴或請求乃論之罪，已不得為告訴

或請求者，不得再行自訴，刑事訴訟法第237條第1項、第32

2條分別定有明文。被告等及其辯護人雖辯稱：參照臺北地

檢署107年度調偵字第20389號、108年偵字第25519號不起訴

處分書之編案年度及告訴事實，自訴人至遲應於106年12月6

日為提起前開告訴而蒐證時，即已知悉被告等涉嫌違反著作

權法之事實，且就被告等涉嫌違反同法第87條第1項第8款第

1、3目、第93條部分，前開條文於108年5月3日生效，生效

後6個月之108年11月2日即為自訴人提起自訴期限，然自訴

人竟遲至109年4月29日始提起本訴，顯然已逾越告訴期間等

語（卷二第193至194頁、卷四第32至33頁）。然觀上開臺北

地檢署107年度調偵字第20389號、108年偵字第25519號不起

訴處分書之告訴事實，並未及於被告等所設置之本案機台，

且自訴人主張其係於109年1月間始發現臺北車站站前地下街

Z4區設置有本案機台，因而自訴人於109年4月29日提起本件

自訴，並無逾越告訴期間，並非不得再行自訴無疑。

三、自訴人為合法自訴權人：

　　按著作財產權人之授權他人利用著作，不論專屬授權或非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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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授權，均得為授權利用地域、時間、內容、利用方法或其

他事項之約定。但非專屬授權之被授權人，僅得於授權範圍

內取得使用著作之權利，非經著作財產權人之同意，並不得

將其被授與之權利再授權第三人利用，而與原著作財產權人

之地位，尚屬有間。至專屬授權之被授權人，則因契約於授

權範圍內取得獨占利用著作之權限，授權人於同一授權範圍

之內容，不得更授權第三人，自己亦不得行使權利；如專屬

授權之被授權人使用著作財產權之權利受侵害，與原著作財

產權人之權利被侵害，並無不同，被授權人應為直接被害

人，自得依著作財產權人之地位，提出告訴或自訴（最高法

院101年度台上字第618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等雖辯稱：

依自訴人所提專屬授權書，無法確認授權人為本案視聽著作

之著作權人，自訴人自非有權提起自訴等語（卷1第461-467

頁、卷2第8-9頁、第321-322頁）。然查附件一、二、三所

示視聽著作，均屬自訴人得著作財產權人就重製、散布、出

租、公開上映及公開傳輸等權利之專屬授權等情，有自訴人

提出之各唱片公司專屬授權證明書附卷可憑（卷一第35至15

5頁），足徵自訴人為附件一、二、三所示視聽著作之重

製、散布、公開上映及公開傳輸等權利之專屬被授權人，是

自訴人就該等視聽著作所提本案自訴，自屬合法自訴權人。

四、又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

有罪之判決書應於理由內記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

認定之理由，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及第310條第1款分別

定有明文。而犯罪事實之認定，係據以確定具體的刑罰權之

基礎，自須經嚴格之證明，故其所憑之證據不僅應具有證據

能力，且須經合法之調查程序，否則即不得作為有罪認定之

依據。倘法院審理之結果，認為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為無

罪之諭知，即無前揭第154條第2項所謂「應依證據認定」之

犯罪事實之存在。因此，同法第308條前段規定，無罪之判

決書只須記載主文及理由。而其理由之論敘，僅須與卷存證

據資料相符，且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無違即可，所使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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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據亦不以具有證據能力者為限，即使不具證據能力之傳聞

證據，亦非不得資為彈劾證據使用。故無罪之判決書，就傳

聞證據是否例外具有證據能力，本無須於理由內論敘說明。

參、實體部分

一、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按刑事訴訟法

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

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是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

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

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

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

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28號判決

意旨參照）。再刑事訴訟法第161條係編列在同法第1編總則

第12章「證據」中，則該條第1項檢察官負有實質舉證責任

之規定，於自訴程序之自訴人亦有適用。

二、自訴意旨認被告等涉有前述罪嫌，無非係以各唱片公司出具

之專屬權利授權書、自訴人109年1月13日寄發之存證號0000

31存證信函、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所屬民間公證人鍾振光事務

所（下稱鍾振光事務所）109年3月13日公證書、TOPTEAM冠

群國際專利商標聯合事務所（下稱冠群事務所）109年2月15

日鑑定意見書、專利新型第M552173號之專利說明書、我的

小巨蛋咪噠-咪噠&咪歌「迷你mini電話亭KTV」臉書網頁截

圖、京站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與咪噠積股份有限公司之「mini

KTV機台設置合約書」、咪噠咪歌MINIK 電話亭KTV官方網站

截圖、揚聲公司如附表一所示商標註冊資料、廣州鴛鴦科技

有限公司聲明書及郵件袋影本等為其主要論據。

三、訊據被告李德林固坦承其於上開時間內為喬安公司之負責

人，且喬安公司確有向鴛鴦公司購得並輸入本案機台後，將

本案機台販售予快樂品涵商行而設置在上開地點等情，惟堅

詞否認有何自訴意旨所指犯行，辯稱及其辯護人為其辯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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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著作權法部分：伴唱帶僅係將他人已完成之著作相互結合，

不具原創性及創作性，非屬受著作權法保護之著作。況本案

機台需透過網路連線至供應商鴛鴦公司之雲端伺服器，始得

搜尋、撥放歌曲，如網路連線中斷將無法使用，故本案機台

內並無重製如附件二、三所示視聽著作，李德林亦無主動於

境外設置伺服器並上傳任何視聽著作之行為，故本案機台僅

提供公眾瀏覽網頁，而屬網路中繼性傳輸行為，並非重製，

亦不構成公開傳輸或公開上映。再李德林係向鴛鴦公司購得

本案機台，每月繳交鴛鴦公司人民幣120元之管理費，且鴛

鴦公司保證該伺服器內之視聽著作版權均為合法取得，並無

侵害自訴人著作財產權之主觀犯意等語（卷一第469-481

頁、卷二第23-35頁、第380-390頁）。

(二)商標權法部分：附件一備註「有揚聲LOGO」部分之視聽著作

雖包含自訴人如附表一所示商標，惟該等商標並非李德林所

加註於視聽著作上，而係鴛鴦公司提供之網路影片中所內

嵌，況消費者亦非以如附表一商標存在與否決定是否消費，

故李德林並無將自訴人商標作為自己的商標使用，非屬商標

使用等語（卷一第481頁、卷三第35頁、第391-394頁、卷四

第81頁）。

四、經查：

(一)訊據李德林固不否認其於上開時間內為喬安公司之負責人，

且喬安公司確有向鴛鴦公司購得並輸入本案機台後，將本案

機台販售予快樂品涵商行而設置在上開地點，並每月向快樂

品涵商行收取設備綜合保險費用、公開傳輸授權費、網路版

權服務費等費用，且自訴人於109年1月13日蒐證時亦確有透

過本案機台播放如附件一、二、三所示視聽著作，附件一備

註「有揚聲LOGO」部分之視聽著作亦包含自訴人如附表一所

示商標等情，核與自訴人於準備程序中之指述（卷二第7-10

頁、第317-323頁、第361-365頁、第517-520頁、卷三第27-

30頁、第71-76、卷四第79-82頁）大致相符，並有鍾振光事

務所公證書（卷一第167-230頁）、冠群事務所鑑定意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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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第235-278頁）、專利新型第M552173號之專利說明書

（卷一第273-278頁）、我的小巨蛋咪噠-咪噠&咪歌「迷你m

ini電話亭KTV」臉書網頁截圖（卷一第353-362頁）、京站

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與咪噠積股份有限公司之「mini KTV機台

設置合約書」（卷一第377-382頁）、咪噠咪歌MINIK 電話

亭KTV官方網站截圖（卷一第407-411頁）、揚聲公司如附表

一所示商標註冊資料（卷一第431-435頁）、鴛鴦公司聲明

書及郵件袋影本乙份（卷一第599-601頁）等件附卷可稽，

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又自訴人就本案附件一、二、三

所示視聽著作均取得重製、公開傳輸及公開上映等權利之專

屬授權，業如前述，亦堪認定。

(二)李德林自訴事實三涉犯同法第91條之1第2項之散布重製物、

自訴事實四涉犯著作權法第91條第2項之意圖銷售而重製罪

嫌部分：

　⒈按著作權法第3條第1項第5款規定「重製：指以印刷、複

印、錄音、錄影、攝影、筆錄或其他方法直接、間接、永久

或暫時之重複製作。於劇本、音樂著作或其他類似著作演出

或播送時予以錄音或錄影；或依建築設計圖或建築模型建造

建築物者，亦屬之」；同法第22條規定：「著作人除本法另

有規定外，專有重製其著作之權利。表演人專有以錄音、錄

影或攝影重製其表演之權利。前二項規定，於專為網路合法

中繼性傳輸，或合法使用著作，屬技術操作過程中必要之過

渡性、附帶性而不具獨立經濟意義之暫時性重製，不適用

之。但電腦程式著作，不在此限。前項網路合法中繼性傳輸

之暫時性重製情形，包括網路瀏覽、快速存取或其他為達成

傳輸功能之電腦或機械本身技術上所不可避免之現象。」此

規定於92年7月9日修正公布時所增訂，其立法理由：「二、

增訂第三項及第四項有關『暫時性重製』權利排除之情形，

說明如下：（一）配合本法於第三條第一項第五款明確定義

『暫時性重製』為『重製』，參照歐盟二○○一年著作權指

令第五條第一項，就應特別排除而不屬於重製權範圍之『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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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性重製』情形，於第三項明定。（二）第三項第一款所稱

之『屬技術操作過程中必要之過渡性、附帶性而不具獨立經

濟意義之暫時性重製』，雖合於第三條第一項第五款『重

製』之定義，但因其係電腦或機械基於自身之功能所產生

者，無行為人行為之涉入，並非合理使用，參考歐盟二○○

一年著作權指令第五條第一項規定，排除於重製權之外。

(三) 由於數位化之技術，各類著作均得被重製於數位化媒

介物，而此等媒介物之讀取，往往發生暫時性重製，第三項

第二款爰原則規定合法使用著作之情形，排除不賦予重製

權。惟合法使用電腦程式著作過程中所為之暫時性重製，參

考歐盟一九九一年電腦程式指令第五條第一項規定係屬合理

使用，故該項暫時性重製仍屬重製權之範圍，爰於同款增訂

但書排除之」。又經濟部智慧財產局102年11月29日智著字

第10200096840號（四）說明：「如未進一步將訊號固著於

載體上，僅轉換其訊號形式，固非屬著作權法所稱之重製，

惟於轉換類比訊號之過程中，因技術之必須，將訊號暫存

（固著）於載體（串流影音伺服器）上，如該訊號中載有著

作內容，即構成著作權法所稱之重製」。再所謂「串流」

（Streaming）技術，係指將即時影音資料經過壓縮後，透

過網際網路分段封包之方式，穩定快速的傳輸送到用戶端，

並且傳輸至用戶端之多媒體資料並非實際完整重製一份存放

在硬碟之內，而是將該多媒體資料儲存在客戶端的緩衝記憶

體（Buffer）之內，並且一經用戶端讀取播放後隨即丟棄

（刪除）已讀取播放之封包，以節省本機端磁碟儲存空間，

並未留存在客戶端設備（手機、平板電腦、桌上型電腦）之

中，此並非「關閉電源後影音檔案亦隨之逸失」，而是「觀

覽過後之影音片段隨即逸失」，故若視聽著作播放係經由上

開串流技術，自有可能僅屬暫時性重製，而未固著於客戶端

載體，即難以認為其構成著作權法所規範之重製行為。

　⒉查自訴人固提出冠群事務所109年2月15日本案機台技術分析

鑑定意見書，分析意見略以：現今一般使用的儲存裝置有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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碟機(hard-disk　drive，HDD)以及固態硬碟（solid-state

disk，SSD)，硬碟機有3.5吋及2.5吋兩種尺寸，其連接介面

現今多為SATA介面；固態硬碟則有多種連接介面，其中SATA

介面、mSATA介面、M.2介面、PCIE介面的固態硬碟在市面上

較為常見，而根據臺北地檢署108年度偵字第23659號之本案

機台勘驗報告、勘驗影片光碟截圖及「唱歌機各類狀況排除

文件」說明文件，本案K歌亭所使用之主機板型號為「18014

P」，依18014P主機板之規格表，可知18014P主機板可提供1

個供容量最多為8GB的DDR3L1333MHz記憶體使用之記億體插

槽，亦提供了2個mini-PCIe插槽，可分別供mSATA儲存裝置

及無線網卡使用，再對照18014P主機板之空版產品照中未含

記憶體或硬碟，但本案機台之主機板確有安裝DDR3L記憶槽

及mSATA固態硬碟，且唱歌機各類狀況排除文件亦說明當軟

件不能正常啟動時，工程師後端排除的方式為「顯示適配器

驅動程序遺失需重新安裝驅動程序」，可見主機板上必然有

儲存裝置來儲存顯示適配器，又上開勘驗影片中，於2分23

秒時拔除網路線，但本案機台的影片畫面仍然持續播放了54

秒，嗣因播放畫面停止，蒐證人員點選觸控螢幕以回到操作

界面後，可清楚看出本案機台之操作界面顯示出「當前網絡

不給力，我們正在努力連接！」的訊息，亦可判斷本案機台

可至少存放54秒的影片片段，此有上開技術分析意見書及所

附臺北地檢署108年度偵字第23659號卷證中檢察事務官108

年11月12日另案機台勘驗報告、唱歌機各類狀況排除文件、

另案機台勘驗影片光碟、冠群事務所109年2月15日派員實際

操作本案機台及點播歌曲之影片光碟、本案機台主機板型號

之相關資料（卷一第235-278頁）等件附卷可稽。

　⒊然查本案機台於拔除網路線後數秒，操作界面將顯示「當前

網絡不給力，我們正在努力連接！」的訊息，亦有上開技術

分析意見書中所附採證畫面（卷一第248頁）在卷足憑。又

查鴛鴦公司107年1月30日曾出具聲明書載明：「本公司所生

產之『咪噠電話亭KTV』，其設備內建之歌曲均已取得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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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版權授權標的為合法取得『中國音像著作權集體管理協

會』授權取得方，於契約有效期間內，將提供網絡連接對應

方式取得播放標的，…並擔保其對授權標的有轉授權著作財

產權之權利。並擔保本著作之內容並無不法侵害他人權利或

著作權之情事」等文字，經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09

年度偵字第7955號不起訴處分書認定在案。再查李德林提出

之鴛鴦公司108年3月30日聲明書載明：「本公司所銷售之迷

你KTV機台，其設備系統己内建鏈接至本公司之服務器，歌

曲是由用户操作接口搜索，经由本公司之雲端服務緝指向不

特定之瀏覽位置，如網路連機中斷將無法使用，與本公司合

作之電話亭迷你KTV機台，每台每月需另收120元人民幣之系

統管理費」，亦有上開聲明書在卷可憑（卷一第599頁）。

　⒋依上開各項證據所示，由於本案機台與上開臺北地檢署108

年度偵字第23659號所涉機台均為喬安公司所引入，可認兩

機台之型號、出廠時內部構造設計均屬相同，均提供有裝設

儲存裝置之插槽。惟消費者使用本案機台之方式，係於連接

網路之情況下，先搜尋歌曲之名稱，再透過本案機台提供之

超連結，經由鴛鴦公司之雲端服務器連結至不特定之瀏覽位

置而播放伴唱帶影片，倘網路線經拔除即無法播放，而難認

本案機台中確有永久儲存而重製有如附表二、三所示視聽著

作之檔案，是本案機台透過網路超連結至外部伺服器或網站

播放如附表二、三所示著作之行為，應僅屬所謂串流技術之

使用，而屬網路中繼性傳輸之暫時性重製情形，故揆諸前揭

規範意旨，自難認構成著作權法所稱之重製行為，而侵害如

附表二、三所示視聽著作之重製權。既無從證明李德林有重

製如附表二、三所示視聽著作於本案機台中，則李德林自訴

事實三之銷售本案機台予他人設置於上開地點之行為，自不

構成著作權法第91條之1第2項之散布重製物行為；自訴事實

四中自訴人於本案機台點播如附表二、三所示視聽著作之行

為，亦無由認定李德林構成同法第91條第2項之意圖銷售而

擅自以重製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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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李德林自訴事實四涉犯著作權法第92條公開傳輸、公開上映

罪嫌部分：　

　　按以公開傳輸方式侵害著作權之成立，客觀上須有公開傳輸

之行為，即以有線電、無線電之網路或其他通訊方法，藉聲

音或影像向公眾提供或傳達著作內容，包括使公眾得於其各

自選定之時間或地點，以上述方法接收著作內容，倘行為人

未以公開傳輸方法向現場公眾傳達著作內容，則與擅自以公

開傳播方法受害他人著作權罪之成立要件有間。再按提供

「超連結」之行為是否符合著作權法第3條第1項第10款「公

開傳輸」之定義，基於「技術中立原則」，應以其技術本身

客觀上之運作方式資為認定。所謂的「超連結」，乃使用者

藉由點選連結路徑開啟、新增外部網站，將使用者帶至該經

連結之網頁為瀏覽，是超連結之技術手段只是「提供」外部

原始已經存在足以供不特定大眾瀏覽、播放各該著作之「路

徑」，事實上向公眾提供或傳達著作內容者為將影片上傳之

外部影音平台之人，並不是提供超連結之人，故而單純提供

超連結，似與「公開傳輸」之構成要件不該當。倘若行為人

是使用嵌入式超連結技術，也就是使用者點選連結後，實際

上已經連結到外部網站觀看影片，但行為人透過內部程式語

言運作，讓頁面外觀看起來仍然停留在原來操作介面的錯

覺，這種嵌入式超連結的行為，似仍非「公開傳輸」行為。

至於行為人是否基於營利意圖、所彙整之超連結數量多寡、

超連結後之影音檔是否集盜版之大成等，係涉及行為人主觀

要件，與其所為之客觀行為是否構成「公開傳輸」無涉（最

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616號刑事判決參照）。是以，行

為人倘以提供超連結之方式，令使用者得以連結至外部網站

播放觀賞影音內容，並非屬公開傳輸行為。而依前開說明，

本案機台遭拔除網路線後，即無法完整播放伴唱帶，可見本

案機台之運作方式，僅係單純提供連結至外部網站之路徑，

而播放原已存在於該外部網站之影音，是自訴事實四部分，

尚難認構成公開傳輸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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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李德林自訴事實一、三涉犯著作權法第93條第4款違反第87

條第1項第8款第1目、第3目部分、自訴事實二涉犯同法第91

條第2項之意圖銷售而擅自以重製方法侵害著作權部分：

　⒈按著作權法第87條第1項第8款第1目及第3目，係以行為人明

知他人公開播送或公開傳輸之著作侵害著作財產權，意圖供

公眾透過網路接觸該等著作，製造、輸入或銷售載有匯集該

等著作網路位址之電腦程式之設備或器材，而受有利益者，

為其犯罪構成要件。所謂明知，係指直接故意，即行為人對

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者而言，如行為人

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僅係有所預見，而消極放任或容任犯

罪事實發生，即非明知（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3887號判

決、91年度台上字第2680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查鴛鴦公司既提出聲明書如上所示，表明本案機台內連結之

視聽著作均係存於鴛鴦公司所設置之雲端伺服器，且保證均

屬合法，又李德林倘知悉鴛鴦公司所建置之雲端資料庫內視

聽著作有侵權之情事，應無按月給付鴛鴦公司管理費之理，

應足認李德林係因鴛鴦公司保證該伺服器上之視聽、歌曲版

權均為合法取得，乃輸入本案機台，並販售予他人於上開地

點擺設本案機台，且存有如附件二、三視聽著作之雲端伺服

器為鴛鴦公司所建置，而難以遽認被告李德林確有將如附件

二所示視聽著作傳輸並建置在雲端資料庫之行為，是自訴事

實二部分，並不構成著作權法第91條第2項之意圖銷售而擅

自以重製方法侵害著作權。再由自訴人所舉事證，既無法證

明被告於輸入本案機台及將本案機台提供予他人設置在上開

地點時，主觀上明知鴛鴦公司公開傳輸至雲端資料庫之視聽

著作在臺、彭、金、馬地區未獲合法授權而侵害著作財產

權，故李德林自訴事實一、三部分，亦不構成著作權法第87

條第1項第8款第1目、第3目之情形。

(五)李德林自訴事實四涉犯商標法第95條第1款罪嫌部分：

　⒈按商標法第95條第1款未得商標權人同意，而於同一商品或

服務，使用相同於註冊商標罪，行為人除須在客觀上於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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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或服務上有使用相同於註冊商標之商標之行為以外，其

主觀構成要件，以行為人有侵害商標權之故意為前提。倘行

為人欠缺此項主觀要件，縱其行為有所過失，而造成侵害他

人商標權之結果，要屬民事損害賠償之問題，即無從以商標

法之刑事責任相繩。

　⒉查自訴人固提出上開公證書所附109年1月13日於本案機台播

放如附件一註記「有揚聲LOGO」部分之視聽著作之畫面，有

上開畫面附卷可佐（本院卷一第171-223頁），而可認上開

視聽著作畫面上確標示有自訴人公司商標權圖樣或字樣，復

為李德林所不爭執。然上開視聽著作既係由鴛鴦公司管理之

雲端伺服器點播而來，自訴人之商標僅隨視聽著作之播放而

出現在畫面中，而無法證明係李德林將自訴人商標內嵌於影

片中，而鴛鴦公司既保證其管理之視聽著作均屬合法，自訴

人復無提出其他證據佐證李德林主觀上知悉鴛鴦公司所管理

之視聽著作有侵害他人商標權之情事，則尚難僅以部分視聽

著作畫面上出現自訴人之商標乙節，據認李德林主觀上有未

經自訴人同意而使用如附表一所示商標之故意，實難率以商

標法第95條第1款之罪相繩。

(六)又被告李德林既無自訴意旨所主張違反著作權法之犯行，業

經本院說明如前，則自訴意旨主張被告喬安公司應依著作權

法第101條第1項規定負擔刑事責任云云，亦屬無由，一併敘

明。

(七)駁回調查證據之聲請：

　　自訴人固聲請由法務部調查局資通安全處資安鑑識實驗室鑑

定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C棟11樓之電話亭KTV，待

證事實為1.證明本案機台內設置有儲存裝置，供儲存重製之

視聽著作；2.證明本案機台螢幕所撥放之視聽著作係透過下

載至機台後再播放，屬重製行為；3.證明本案機台內存有匯

集侵權網址之電腦程式，及該等網址所指向之特定資料庫，

係未經自訴人授權使用本案視聽著作之資料庫（本院卷四第

43-45頁）。然而，經本院函詢法務部調查局，依自訴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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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書狀，可否為鑑定、鑑定方式為何等事項，經法務部調查

局111年12月21日調資伍字第11114531730號函覆以：依來函

資料無法確認該機台之廠牌型號及內存資料狀態，故無法判

定能否協助鑑定等語（本院卷四第49頁），而屬不能調查。

復參諸前述證據及說明，本案事證已臻明確，無再調查之必

要。是此部分調查證據之聲請，依刑事訴訟法第163條之2第

1項、第2項第1款、第3款等規定，應予駁回。

(八)綜上所述，本案率難僅憑自訴人所指事證，驟以推斷認定李

德林涉有上開著作權法及商標法等犯行、喬安公司因李德林

涉犯上開著作權法部分而涉犯著作權法第101條第1項之犯

行，揆諸前開規定及說明，被告等之犯罪既屬不能證明，自

應為被告有利之認定，而應為無罪判決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43條、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

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2　　日

　　　　　　　　　刑事第十一庭　法　官　鄧鈞豪

　　　　　　　　　

　　　　　　　　　　　　　　　　法　官　趙德韻

　　　　　　　　　

　　　　　　　　　　　　　　　　法　官　林記弘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洪婉菁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2　　日

附表一、揚聲公司商標

編號 商標字樣或圖樣 註冊審定號 指定使用商品/服務名稱

1 00000000 影碟、雷射影碟、錄影帶捲軸、電視節目錄影

帶、已錄錄影帶、錄影帶、伴唱錄影帶、錄影

帶盒、影碟盒、雷射影碟片、影音光碟、伴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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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已錄之錄影碟、已錄錄影碟、已錄之影

碟、數位影音光碟

2 00000000 影音光碟機、數位影音光碟機、K歌機、電腦

自動點唱機

3 00000000 影碟、雷射影碟、錄影帶捲軸、電視節目錄影

帶、已錄錄影帶、錄影帶、伴唱錄影帶、錄影

帶盒、影碟盒、雷射影碟片、影音光碟、伴唱

帶、已錄之錄影碟、已錄錄影碟、已錄之影

碟、數位影音光碟、影音光碟機、數位影音光

碟機、K歌機、電腦自動點唱機

01

(續上頁)

第十六頁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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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09年度自字第28號
自  訴  人  揚聲多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劉宏達
自訴代理人  翁林瑋律師
            王佩絹律師
            何婉菁律師
被      告  喬安能源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林伯諺
被      告  李德林




上  二  人
選任辯護人  李璇辰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商標法等案件，經自訴人提起自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李德林、喬安能源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均無罪。
　　理　由
壹、自訴意旨略以：
　　被告李德林原係被告喬安能源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喬安公司，現負責人為林伯諺，於民國111年12月26日前原名僑安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於111年9月13日前原名咪噠積股份有限公司）之負責人，明知如附件一（卷一第27-34頁）、附件二（卷三第19-22頁）、附件三（卷三第23-24頁）所示視聽著作之重製、散布、公開傳輸及公開上映等權利，於如附件一、二、三所示期間內係專屬授權自訴人揚聲多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揚聲公司）享有，且揚聲公司已將上開視聽著作重製為伴唱帶之形式，竟未得揚聲公司之同意或授權，分別為下列行為：
一、其明知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公開傳輸附件三所示視聽著作侵害揚聲公司之著作財產權，竟意圖供公眾透過網路接觸該等視聽著作，基於輸入及銷售載有提供公眾使用匯集該等視聽著作網路位址電腦程式之設備或器材而受有利益之犯意，於109年1月13日前之不詳時間，向廣州鴛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鴛鴦公司）購得並自大陸地區輸入載有匯集侵害該等視聽著作網路網址電腦程式之「咪噠 miniK CO」電話亭KTV（下稱本案機台），而受有利益；
二、其意圖銷售，基於重製之犯意，於109年1月13日前之不詳時間、地點，自行將附件二所示視聽著作傳輸並重製在其所設置IP位置不詳之雲端資料庫；
三、其明知附件二、三所示視聽著作為侵害揚聲公司著作權之重製物，竟意圖供公眾透過網路接觸附件三所示視聽著作，且基於重製、散布附件二、三所示視聽著作及提供公眾使用匯集附件三所示視聽著作網路位址電腦程式之犯意，擅自於109年1月13日前之不詳時間、地點，將其內重製有附件二、三視聽著作之本案機台銷售予快樂品涵商行，並透過快樂品涵商行將搭載有匯集附件三視聽著作網路位址電腦程式之本案機台設置在址設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之臺北車站站前地下街地下1樓Z4區，以此方式散布附件二、三所示視聽著作，並提供公眾使用本案機台中匯集附件三所示視聽著作網路位址之電腦程式，而受有利益；
四、其意圖銷售，且為行銷之目的，基於重製、公開上映、公開傳輸及侵害商標權之犯意，於揚聲公司109年3月13日14時許前往上開地點使用本案機台時，透過有線網路，將附件二所示視聽著作公開傳輸並下載至本案機台之儲存設備中，並透過本案機台之播放程式於螢幕上向公眾傳達附件二所示視聽著作之內容，以此方式重製、公開傳輸及公開上映附件二所示之視聽著作，獲取消費者投幣至本案機台之財產收益，且將如附表一所示商標字樣或圖樣使用於附件一備註欄註記「有揚聲LOGO」之伴唱帶商品或提供伴唱之服務上，顯有致公眾混淆誤認之虞，侵害揚聲公司之商標權；
五、因認李德林就自訴事實一之行為涉犯著作權法第93條第4款違反第87條第1項第8款第3目之輸入或銷售載有提供公眾使用匯集該等著作網路位址之電腦程式之設備或器材罪嫌；自訴事實二之行為涉犯同法第91條第2項之意圖銷售而擅自以重製方法侵害著作權罪嫌；自訴事實三之行為涉犯同法第93條第4款違反第87條第1項第8款第1目、第91條之1第2項之明知係侵害著作財產權之重製物而散布等罪嫌；自訴事實四之行為涉犯同法第91條第2項之意圖銷售而擅自以重製方法侵害著作權、同法第92條之公開傳輸、公開上映、商標法第95條第1款之未得商標權人同意，而於同一商品或服務，使用相同於註冊商標等罪嫌；喬安公司因代表人李德林涉犯上開著作權法部分而涉有同法第101條第1項罪嫌等語（自訴意旨詳如卷一第7-23頁刑事自訴狀、卷二第7-10頁109年7月1日準備程序筆錄、第317-323頁109年12月17日準備程序筆錄、第343-353頁刑事自訴準備㈡狀、第361-365頁110年4月29日準備程序筆錄、第371-378頁刑事自訴準備㈢狀、第517-520頁110年10月7日準備程序筆錄、第521-527頁刑事自訴準備㈣狀、卷三第15-18頁刑事自訴準備㈤狀、第27-30頁111年3月18日準備程序筆錄、第31-33頁刑事自訴準備㈥狀、第63-67頁刑事自訴陳報狀、第71-76頁111年6月10日準備程序筆錄、卷四第79-82頁112年5月24日準備程序筆錄、第395-398頁刑事自訴準備八狀所載）。
貳、程序部份
一、本案並非不得提起自訴之同一案件：
　　按不得提起自訴而提起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已經提起公訴或自訴之案件，在同一法院重行起訴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前開規定於自訴程序準用之，刑事訴訟法第334條、第303條第2款及第343條分別定有明定。被告固辯稱：本案與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108年度偵字第23659號、108年度偵字第25519號、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7955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12148號（下稱前案）屬同一案件等語（卷三第55至60頁）。惟查，本案自訴狀所載著作雖有部分與前案所涉著作有所重複（詳如卷二第163頁至169頁被告等109年8月24日刑事答辯㈡狀之整理），然嗣經自訴人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將本案所涉著作更正並排除與前案重複部分（卷三第27至29頁），是本案自訴人所指犯罪事實與前案之告訴事實間，所涉著作既屬不同，且著作被利用之時間、地點亦屬可分，故本案與上開不起訴處分書等所涉之行為應非屬同一案件，自訴人自有權提起本案自訴。
二、本案未逾告訴期間：
　　按告訴乃論之罪，其告訴應自得為告訴人之人知悉犯人之時起，於6個月內為之。告訴或請求乃論之罪，已不得為告訴或請求者，不得再行自訴，刑事訴訟法第237條第1項、第322條分別定有明文。被告等及其辯護人雖辯稱：參照臺北地檢署107年度調偵字第20389號、108年偵字第25519號不起訴處分書之編案年度及告訴事實，自訴人至遲應於106年12月6日為提起前開告訴而蒐證時，即已知悉被告等涉嫌違反著作權法之事實，且就被告等涉嫌違反同法第87條第1項第8款第1、3目、第93條部分，前開條文於108年5月3日生效，生效後6個月之108年11月2日即為自訴人提起自訴期限，然自訴人竟遲至109年4月29日始提起本訴，顯然已逾越告訴期間等語（卷二第193至194頁、卷四第32至33頁）。然觀上開臺北地檢署107年度調偵字第20389號、108年偵字第25519號不起訴處分書之告訴事實，並未及於被告等所設置之本案機台，且自訴人主張其係於109年1月間始發現臺北車站站前地下街Z4區設置有本案機台，因而自訴人於109年4月29日提起本件自訴，並無逾越告訴期間，並非不得再行自訴無疑。
三、自訴人為合法自訴權人：
　　按著作財產權人之授權他人利用著作，不論專屬授權或非專屬授權，均得為授權利用地域、時間、內容、利用方法或其他事項之約定。但非專屬授權之被授權人，僅得於授權範圍內取得使用著作之權利，非經著作財產權人之同意，並不得將其被授與之權利再授權第三人利用，而與原著作財產權人之地位，尚屬有間。至專屬授權之被授權人，則因契約於授權範圍內取得獨占利用著作之權限，授權人於同一授權範圍之內容，不得更授權第三人，自己亦不得行使權利；如專屬授權之被授權人使用著作財產權之權利受侵害，與原著作財產權人之權利被侵害，並無不同，被授權人應為直接被害人，自得依著作財產權人之地位，提出告訴或自訴（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618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等雖辯稱：依自訴人所提專屬授權書，無法確認授權人為本案視聽著作之著作權人，自訴人自非有權提起自訴等語（卷1第461-467頁、卷2第8-9頁、第321-322頁）。然查附件一、二、三所示視聽著作，均屬自訴人得著作財產權人就重製、散布、出租、公開上映及公開傳輸等權利之專屬授權等情，有自訴人提出之各唱片公司專屬授權證明書附卷可憑（卷一第35至155頁），足徵自訴人為附件一、二、三所示視聽著作之重製、散布、公開上映及公開傳輸等權利之專屬被授權人，是自訴人就該等視聽著作所提本案自訴，自屬合法自訴權人。
四、又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有罪之判決書應於理由內記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認定之理由，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及第310條第1款分別定有明文。而犯罪事實之認定，係據以確定具體的刑罰權之基礎，自須經嚴格之證明，故其所憑之證據不僅應具有證據能力，且須經合法之調查程序，否則即不得作為有罪認定之依據。倘法院審理之結果，認為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為無罪之諭知，即無前揭第154條第2項所謂「應依證據認定」之犯罪事實之存在。因此，同法第308條前段規定，無罪之判決書只須記載主文及理由。而其理由之論敘，僅須與卷存證據資料相符，且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無違即可，所使用之證據亦不以具有證據能力者為限，即使不具證據能力之傳聞證據，亦非不得資為彈劾證據使用。故無罪之判決書，就傳聞證據是否例外具有證據能力，本無須於理由內論敘說明。
參、實體部分
一、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按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是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28號判決意旨參照）。再刑事訴訟法第161條係編列在同法第1編總則第12章「證據」中，則該條第1項檢察官負有實質舉證責任之規定，於自訴程序之自訴人亦有適用。
二、自訴意旨認被告等涉有前述罪嫌，無非係以各唱片公司出具之專屬權利授權書、自訴人109年1月13日寄發之存證號000031存證信函、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所屬民間公證人鍾振光事務所（下稱鍾振光事務所）109年3月13日公證書、TOPTEAM冠群國際專利商標聯合事務所（下稱冠群事務所）109年2月15日鑑定意見書、專利新型第M552173號之專利說明書、我的小巨蛋咪噠-咪噠&咪歌「迷你mini電話亭KTV」臉書網頁截圖、京站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與咪噠積股份有限公司之「mini KTV機台設置合約書」、咪噠咪歌MINIK 電話亭KTV官方網站截圖、揚聲公司如附表一所示商標註冊資料、廣州鴛鴦科技有限公司聲明書及郵件袋影本等為其主要論據。
三、訊據被告李德林固坦承其於上開時間內為喬安公司之負責人，且喬安公司確有向鴛鴦公司購得並輸入本案機台後，將本案機台販售予快樂品涵商行而設置在上開地點等情，惟堅詞否認有何自訴意旨所指犯行，辯稱及其辯護人為其辯稱：
(一)著作權法部分：伴唱帶僅係將他人已完成之著作相互結合，不具原創性及創作性，非屬受著作權法保護之著作。況本案機台需透過網路連線至供應商鴛鴦公司之雲端伺服器，始得搜尋、撥放歌曲，如網路連線中斷將無法使用，故本案機台內並無重製如附件二、三所示視聽著作，李德林亦無主動於境外設置伺服器並上傳任何視聽著作之行為，故本案機台僅提供公眾瀏覽網頁，而屬網路中繼性傳輸行為，並非重製，亦不構成公開傳輸或公開上映。再李德林係向鴛鴦公司購得本案機台，每月繳交鴛鴦公司人民幣120元之管理費，且鴛鴦公司保證該伺服器內之視聽著作版權均為合法取得，並無侵害自訴人著作財產權之主觀犯意等語（卷一第469-481頁、卷二第23-35頁、第380-390頁）。
(二)商標權法部分：附件一備註「有揚聲LOGO」部分之視聽著作雖包含自訴人如附表一所示商標，惟該等商標並非李德林所加註於視聽著作上，而係鴛鴦公司提供之網路影片中所內嵌，況消費者亦非以如附表一商標存在與否決定是否消費，故李德林並無將自訴人商標作為自己的商標使用，非屬商標使用等語（卷一第481頁、卷三第35頁、第391-394頁、卷四第81頁）。
四、經查：
(一)訊據李德林固不否認其於上開時間內為喬安公司之負責人，且喬安公司確有向鴛鴦公司購得並輸入本案機台後，將本案機台販售予快樂品涵商行而設置在上開地點，並每月向快樂品涵商行收取設備綜合保險費用、公開傳輸授權費、網路版權服務費等費用，且自訴人於109年1月13日蒐證時亦確有透過本案機台播放如附件一、二、三所示視聽著作，附件一備註「有揚聲LOGO」部分之視聽著作亦包含自訴人如附表一所示商標等情，核與自訴人於準備程序中之指述（卷二第7-10頁、第317-323頁、第361-365頁、第517-520頁、卷三第27-30頁、第71-76、卷四第79-82頁）大致相符，並有鍾振光事務所公證書（卷一第167-230頁）、冠群事務所鑑定意見書（卷一第235-278頁）、專利新型第M552173號之專利說明書（卷一第273-278頁）、我的小巨蛋咪噠-咪噠&咪歌「迷你mini電話亭KTV」臉書網頁截圖（卷一第353-362頁）、京站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與咪噠積股份有限公司之「mini KTV機台設置合約書」（卷一第377-382頁）、咪噠咪歌MINIK 電話亭KTV官方網站截圖（卷一第407-411頁）、揚聲公司如附表一所示商標註冊資料（卷一第431-435頁）、鴛鴦公司聲明書及郵件袋影本乙份（卷一第599-601頁）等件附卷可稽，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又自訴人就本案附件一、二、三所示視聽著作均取得重製、公開傳輸及公開上映等權利之專屬授權，業如前述，亦堪認定。
(二)李德林自訴事實三涉犯同法第91條之1第2項之散布重製物、自訴事實四涉犯著作權法第91條第2項之意圖銷售而重製罪嫌部分：
　⒈按著作權法第3條第1項第5款規定「重製：指以印刷、複印、錄音、錄影、攝影、筆錄或其他方法直接、間接、永久或暫時之重複製作。於劇本、音樂著作或其他類似著作演出或播送時予以錄音或錄影；或依建築設計圖或建築模型建造建築物者，亦屬之」；同法第22條規定：「著作人除本法另有規定外，專有重製其著作之權利。表演人專有以錄音、錄影或攝影重製其表演之權利。前二項規定，於專為網路合法中繼性傳輸，或合法使用著作，屬技術操作過程中必要之過渡性、附帶性而不具獨立經濟意義之暫時性重製，不適用之。但電腦程式著作，不在此限。前項網路合法中繼性傳輸之暫時性重製情形，包括網路瀏覽、快速存取或其他為達成傳輸功能之電腦或機械本身技術上所不可避免之現象。」此規定於92年7月9日修正公布時所增訂，其立法理由：「二、增訂第三項及第四項有關『暫時性重製』權利排除之情形，說明如下：（一）配合本法於第三條第一項第五款明確定義『暫時性重製』為『重製』，參照歐盟二○○一年著作權指令第五條第一項，就應特別排除而不屬於重製權範圍之『暫時性重製』情形，於第三項明定。（二）第三項第一款所稱之『屬技術操作過程中必要之過渡性、附帶性而不具獨立經濟意義之暫時性重製』，雖合於第三條第一項第五款『重製』之定義，但因其係電腦或機械基於自身之功能所產生者，無行為人行為之涉入，並非合理使用，參考歐盟二○○一年著作權指令第五條第一項規定，排除於重製權之外。(三) 由於數位化之技術，各類著作均得被重製於數位化媒介物，而此等媒介物之讀取，往往發生暫時性重製，第三項第二款爰原則規定合法使用著作之情形，排除不賦予重製權。惟合法使用電腦程式著作過程中所為之暫時性重製，參考歐盟一九九一年電腦程式指令第五條第一項規定係屬合理使用，故該項暫時性重製仍屬重製權之範圍，爰於同款增訂但書排除之」。又經濟部智慧財產局102年11月29日智著字第10200096840號（四）說明：「如未進一步將訊號固著於載體上，僅轉換其訊號形式，固非屬著作權法所稱之重製，惟於轉換類比訊號之過程中，因技術之必須，將訊號暫存（固著）於載體（串流影音伺服器）上，如該訊號中載有著作內容，即構成著作權法所稱之重製」。再所謂「串流」（Streaming）技術，係指將即時影音資料經過壓縮後，透過網際網路分段封包之方式，穩定快速的傳輸送到用戶端，並且傳輸至用戶端之多媒體資料並非實際完整重製一份存放在硬碟之內，而是將該多媒體資料儲存在客戶端的緩衝記憶體（Buffer）之內，並且一經用戶端讀取播放後隨即丟棄（刪除）已讀取播放之封包，以節省本機端磁碟儲存空間，並未留存在客戶端設備（手機、平板電腦、桌上型電腦）之中，此並非「關閉電源後影音檔案亦隨之逸失」，而是「觀覽過後之影音片段隨即逸失」，故若視聽著作播放係經由上開串流技術，自有可能僅屬暫時性重製，而未固著於客戶端載體，即難以認為其構成著作權法所規範之重製行為。
　⒉查自訴人固提出冠群事務所109年2月15日本案機台技術分析鑑定意見書，分析意見略以：現今一般使用的儲存裝置有硬碟機(hard-disk　drive，HDD)以及固態硬碟（solid-statedisk，SSD)，硬碟機有3.5吋及2.5吋兩種尺寸，其連接介面現今多為SATA介面；固態硬碟則有多種連接介面，其中SATA介面、mSATA介面、M.2介面、PCIE介面的固態硬碟在市面上較為常見，而根據臺北地檢署108年度偵字第23659號之本案機台勘驗報告、勘驗影片光碟截圖及「唱歌機各類狀況排除文件」說明文件，本案K歌亭所使用之主機板型號為「18014P」，依18014P主機板之規格表，可知18014P主機板可提供1個供容量最多為8GB的DDR3L1333MHz記憶體使用之記億體插槽，亦提供了2個mini-PCIe插槽，可分別供mSATA儲存裝置及無線網卡使用，再對照18014P主機板之空版產品照中未含記憶體或硬碟，但本案機台之主機板確有安裝DDR3L記憶槽及mSATA固態硬碟，且唱歌機各類狀況排除文件亦說明當軟件不能正常啟動時，工程師後端排除的方式為「顯示適配器驅動程序遺失需重新安裝驅動程序」，可見主機板上必然有儲存裝置來儲存顯示適配器，又上開勘驗影片中，於2分23秒時拔除網路線，但本案機台的影片畫面仍然持續播放了54秒，嗣因播放畫面停止，蒐證人員點選觸控螢幕以回到操作界面後，可清楚看出本案機台之操作界面顯示出「當前網絡不給力，我們正在努力連接！」的訊息，亦可判斷本案機台可至少存放54秒的影片片段，此有上開技術分析意見書及所附臺北地檢署108年度偵字第23659號卷證中檢察事務官108年11月12日另案機台勘驗報告、唱歌機各類狀況排除文件、另案機台勘驗影片光碟、冠群事務所109年2月15日派員實際操作本案機台及點播歌曲之影片光碟、本案機台主機板型號之相關資料（卷一第235-278頁）等件附卷可稽。
　⒊然查本案機台於拔除網路線後數秒，操作界面將顯示「當前網絡不給力，我們正在努力連接！」的訊息，亦有上開技術分析意見書中所附採證畫面（卷一第248頁）在卷足憑。又查鴛鴦公司107年1月30日曾出具聲明書載明：「本公司所生產之『咪噠電話亭KTV』，其設備內建之歌曲均已取得著作權版權授權標的為合法取得『中國音像著作權集體管理協會』授權取得方，於契約有效期間內，將提供網絡連接對應方式取得播放標的，…並擔保其對授權標的有轉授權著作財產權之權利。並擔保本著作之內容並無不法侵害他人權利或著作權之情事」等文字，經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09年度偵字第7955號不起訴處分書認定在案。再查李德林提出之鴛鴦公司108年3月30日聲明書載明：「本公司所銷售之迷你KTV機台，其設備系統己内建鏈接至本公司之服務器，歌曲是由用户操作接口搜索，经由本公司之雲端服務緝指向不特定之瀏覽位置，如網路連機中斷將無法使用，與本公司合作之電話亭迷你KTV機台，每台每月需另收120元人民幣之系統管理費」，亦有上開聲明書在卷可憑（卷一第599頁）。
　⒋依上開各項證據所示，由於本案機台與上開臺北地檢署108年度偵字第23659號所涉機台均為喬安公司所引入，可認兩機台之型號、出廠時內部構造設計均屬相同，均提供有裝設儲存裝置之插槽。惟消費者使用本案機台之方式，係於連接網路之情況下，先搜尋歌曲之名稱，再透過本案機台提供之超連結，經由鴛鴦公司之雲端服務器連結至不特定之瀏覽位置而播放伴唱帶影片，倘網路線經拔除即無法播放，而難認本案機台中確有永久儲存而重製有如附表二、三所示視聽著作之檔案，是本案機台透過網路超連結至外部伺服器或網站播放如附表二、三所示著作之行為，應僅屬所謂串流技術之使用，而屬網路中繼性傳輸之暫時性重製情形，故揆諸前揭規範意旨，自難認構成著作權法所稱之重製行為，而侵害如附表二、三所示視聽著作之重製權。既無從證明李德林有重製如附表二、三所示視聽著作於本案機台中，則李德林自訴事實三之銷售本案機台予他人設置於上開地點之行為，自不構成著作權法第91條之1第2項之散布重製物行為；自訴事實四中自訴人於本案機台點播如附表二、三所示視聽著作之行為，亦無由認定李德林構成同法第91條第2項之意圖銷售而擅自以重製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犯行。
(三)李德林自訴事實四涉犯著作權法第92條公開傳輸、公開上映罪嫌部分：　
　　按以公開傳輸方式侵害著作權之成立，客觀上須有公開傳輸之行為，即以有線電、無線電之網路或其他通訊方法，藉聲音或影像向公眾提供或傳達著作內容，包括使公眾得於其各自選定之時間或地點，以上述方法接收著作內容，倘行為人未以公開傳輸方法向現場公眾傳達著作內容，則與擅自以公開傳播方法受害他人著作權罪之成立要件有間。再按提供「超連結」之行為是否符合著作權法第3條第1項第10款「公開傳輸」之定義，基於「技術中立原則」，應以其技術本身客觀上之運作方式資為認定。所謂的「超連結」，乃使用者藉由點選連結路徑開啟、新增外部網站，將使用者帶至該經連結之網頁為瀏覽，是超連結之技術手段只是「提供」外部原始已經存在足以供不特定大眾瀏覽、播放各該著作之「路徑」，事實上向公眾提供或傳達著作內容者為將影片上傳之外部影音平台之人，並不是提供超連結之人，故而單純提供超連結，似與「公開傳輸」之構成要件不該當。倘若行為人是使用嵌入式超連結技術，也就是使用者點選連結後，實際上已經連結到外部網站觀看影片，但行為人透過內部程式語言運作，讓頁面外觀看起來仍然停留在原來操作介面的錯覺，這種嵌入式超連結的行為，似仍非「公開傳輸」行為。至於行為人是否基於營利意圖、所彙整之超連結數量多寡、超連結後之影音檔是否集盜版之大成等，係涉及行為人主觀要件，與其所為之客觀行為是否構成「公開傳輸」無涉（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616號刑事判決參照）。是以，行為人倘以提供超連結之方式，令使用者得以連結至外部網站播放觀賞影音內容，並非屬公開傳輸行為。而依前開說明，本案機台遭拔除網路線後，即無法完整播放伴唱帶，可見本案機台之運作方式，僅係單純提供連結至外部網站之路徑，而播放原已存在於該外部網站之影音，是自訴事實四部分，尚難認構成公開傳輸之行為。
(四)李德林自訴事實一、三涉犯著作權法第93條第4款違反第87條第1項第8款第1目、第3目部分、自訴事實二涉犯同法第91條第2項之意圖銷售而擅自以重製方法侵害著作權部分：
　⒈按著作權法第87條第1項第8款第1目及第3目，係以行為人明知他人公開播送或公開傳輸之著作侵害著作財產權，意圖供公眾透過網路接觸該等著作，製造、輸入或銷售載有匯集該等著作網路位址之電腦程式之設備或器材，而受有利益者，為其犯罪構成要件。所謂明知，係指直接故意，即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者而言，如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僅係有所預見，而消極放任或容任犯罪事實發生，即非明知（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3887號判決、91年度台上字第2680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查鴛鴦公司既提出聲明書如上所示，表明本案機台內連結之視聽著作均係存於鴛鴦公司所設置之雲端伺服器，且保證均屬合法，又李德林倘知悉鴛鴦公司所建置之雲端資料庫內視聽著作有侵權之情事，應無按月給付鴛鴦公司管理費之理，應足認李德林係因鴛鴦公司保證該伺服器上之視聽、歌曲版權均為合法取得，乃輸入本案機台，並販售予他人於上開地點擺設本案機台，且存有如附件二、三視聽著作之雲端伺服器為鴛鴦公司所建置，而難以遽認被告李德林確有將如附件二所示視聽著作傳輸並建置在雲端資料庫之行為，是自訴事實二部分，並不構成著作權法第91條第2項之意圖銷售而擅自以重製方法侵害著作權。再由自訴人所舉事證，既無法證明被告於輸入本案機台及將本案機台提供予他人設置在上開地點時，主觀上明知鴛鴦公司公開傳輸至雲端資料庫之視聽著作在臺、彭、金、馬地區未獲合法授權而侵害著作財產權，故李德林自訴事實一、三部分，亦不構成著作權法第87條第1項第8款第1目、第3目之情形。
(五)李德林自訴事實四涉犯商標法第95條第1款罪嫌部分：
　⒈按商標法第95條第1款未得商標權人同意，而於同一商品或服務，使用相同於註冊商標罪，行為人除須在客觀上於同一商品或服務上有使用相同於註冊商標之商標之行為以外，其主觀構成要件，以行為人有侵害商標權之故意為前提。倘行為人欠缺此項主觀要件，縱其行為有所過失，而造成侵害他人商標權之結果，要屬民事損害賠償之問題，即無從以商標法之刑事責任相繩。
　⒉查自訴人固提出上開公證書所附109年1月13日於本案機台播放如附件一註記「有揚聲LOGO」部分之視聽著作之畫面，有上開畫面附卷可佐（本院卷一第171-223頁），而可認上開視聽著作畫面上確標示有自訴人公司商標權圖樣或字樣，復為李德林所不爭執。然上開視聽著作既係由鴛鴦公司管理之雲端伺服器點播而來，自訴人之商標僅隨視聽著作之播放而出現在畫面中，而無法證明係李德林將自訴人商標內嵌於影片中，而鴛鴦公司既保證其管理之視聽著作均屬合法，自訴人復無提出其他證據佐證李德林主觀上知悉鴛鴦公司所管理之視聽著作有侵害他人商標權之情事，則尚難僅以部分視聽著作畫面上出現自訴人之商標乙節，據認李德林主觀上有未經自訴人同意而使用如附表一所示商標之故意，實難率以商標法第95條第1款之罪相繩。
(六)又被告李德林既無自訴意旨所主張違反著作權法之犯行，業經本院說明如前，則自訴意旨主張被告喬安公司應依著作權法第101條第1項規定負擔刑事責任云云，亦屬無由，一併敘明。
(七)駁回調查證據之聲請：
　　自訴人固聲請由法務部調查局資通安全處資安鑑識實驗室鑑定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C棟11樓之電話亭KTV，待證事實為1.證明本案機台內設置有儲存裝置，供儲存重製之視聽著作；2.證明本案機台螢幕所撥放之視聽著作係透過下載至機台後再播放，屬重製行為；3.證明本案機台內存有匯集侵權網址之電腦程式，及該等網址所指向之特定資料庫，係未經自訴人授權使用本案視聽著作之資料庫（本院卷四第43-45頁）。然而，經本院函詢法務部調查局，依自訴人所提書狀，可否為鑑定、鑑定方式為何等事項，經法務部調查局111年12月21日調資伍字第11114531730號函覆以：依來函資料無法確認該機台之廠牌型號及內存資料狀態，故無法判定能否協助鑑定等語（本院卷四第49頁），而屬不能調查。復參諸前述證據及說明，本案事證已臻明確，無再調查之必要。是此部分調查證據之聲請，依刑事訴訟法第163條之2第1項、第2項第1款、第3款等規定，應予駁回。
(八)綜上所述，本案率難僅憑自訴人所指事證，驟以推斷認定李德林涉有上開著作權法及商標法等犯行、喬安公司因李德林涉犯上開著作權法部分而涉犯著作權法第101條第1項之犯行，揆諸前開規定及說明，被告等之犯罪既屬不能證明，自應為被告有利之認定，而應為無罪判決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43條、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2　　日
　　　　　　　　　刑事第十一庭　法　官　鄧鈞豪
　　　　　　　　　
　　　　　　　　　　　　　　　　法　官　趙德韻
　　　　　　　　　
　　　　　　　　　　　　　　　　法　官　林記弘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洪婉菁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2　　日
附表一、揚聲公司商標
		編號

		商標字樣或圖樣

		註冊審定號

		指定使用商品/服務名稱



		1

		[image: ]

		00000000

		影碟、雷射影碟、錄影帶捲軸、電視節目錄影帶、已錄錄影帶、錄影帶、伴唱錄影帶、錄影帶盒、影碟盒、雷射影碟片、影音光碟、伴唱帶、已錄之錄影碟、已錄錄影碟、已錄之影碟、數位影音光碟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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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000

		影音光碟機、數位影音光碟機、K歌機、電腦自動點唱機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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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000

		影碟、雷射影碟、錄影帶捲軸、電視節目錄影帶、已錄錄影帶、錄影帶、伴唱錄影帶、錄影帶盒、影碟盒、雷射影碟片、影音光碟、伴唱帶、已錄之錄影碟、已錄錄影碟、已錄之影碟、數位影音光碟、影音光碟機、數位影音光碟機、K歌機、電腦自動點唱機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09年度自字第28號
自  訴  人  揚聲多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劉宏達
自訴代理人  翁林瑋律師
            王佩絹律師
            何婉菁律師
被      告  喬安能源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林伯諺
被      告  李德林


上  二  人
選任辯護人  李璇辰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商標法等案件，經自訴人提起自訴，本院判決如
下：
　　主　文
李德林、喬安能源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均無罪。
　　理　由
壹、自訴意旨略以：
　　被告李德林原係被告喬安能源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喬安
    公司，現負責人為林伯諺，於民國111年12月26日前原名僑
    安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於111年9月13日前原名咪噠積股份有
    限公司）之負責人，明知如附件一（卷一第27-34頁）、附
    件二（卷三第19-22頁）、附件三（卷三第23-24頁）所示視
    聽著作之重製、散布、公開傳輸及公開上映等權利，於如附
    件一、二、三所示期間內係專屬授權自訴人揚聲多媒體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揚聲公司）享有，且揚聲公司已將上開
    視聽著作重製為伴唱帶之形式，竟未得揚聲公司之同意或授
    權，分別為下列行為：
一、其明知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公開傳輸附件三所示視聽著
    作侵害揚聲公司之著作財產權，竟意圖供公眾透過網路接觸
    該等視聽著作，基於輸入及銷售載有提供公眾使用匯集該等
    視聽著作網路位址電腦程式之設備或器材而受有利益之犯意
    ，於109年1月13日前之不詳時間，向廣州鴛鴦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下稱鴛鴦公司）購得並自大陸地區輸入載有匯集侵害
    該等視聽著作網路網址電腦程式之「咪噠 miniK CO」電話
    亭KTV（下稱本案機台），而受有利益；
二、其意圖銷售，基於重製之犯意，於109年1月13日前之不詳時
    間、地點，自行將附件二所示視聽著作傳輸並重製在其所設
    置IP位置不詳之雲端資料庫；
三、其明知附件二、三所示視聽著作為侵害揚聲公司著作權之重
    製物，竟意圖供公眾透過網路接觸附件三所示視聽著作，且
    基於重製、散布附件二、三所示視聽著作及提供公眾使用匯
    集附件三所示視聽著作網路位址電腦程式之犯意，擅自於10
    9年1月13日前之不詳時間、地點，將其內重製有附件二、三
    視聽著作之本案機台銷售予快樂品涵商行，並透過快樂品涵
    商行將搭載有匯集附件三視聽著作網路位址電腦程式之本案
    機台設置在址設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之臺北車站站前
    地下街地下1樓Z4區，以此方式散布附件二、三所示視聽著
    作，並提供公眾使用本案機台中匯集附件三所示視聽著作網
    路位址之電腦程式，而受有利益；
四、其意圖銷售，且為行銷之目的，基於重製、公開上映、公開
    傳輸及侵害商標權之犯意，於揚聲公司109年3月13日14時許
    前往上開地點使用本案機台時，透過有線網路，將附件二所
    示視聽著作公開傳輸並下載至本案機台之儲存設備中，並透
    過本案機台之播放程式於螢幕上向公眾傳達附件二所示視聽
    著作之內容，以此方式重製、公開傳輸及公開上映附件二所
    示之視聽著作，獲取消費者投幣至本案機台之財產收益，且
    將如附表一所示商標字樣或圖樣使用於附件一備註欄註記「
    有揚聲LOGO」之伴唱帶商品或提供伴唱之服務上，顯有致公
    眾混淆誤認之虞，侵害揚聲公司之商標權；
五、因認李德林就自訴事實一之行為涉犯著作權法第93條第4款
    違反第87條第1項第8款第3目之輸入或銷售載有提供公眾使
    用匯集該等著作網路位址之電腦程式之設備或器材罪嫌；自
    訴事實二之行為涉犯同法第91條第2項之意圖銷售而擅自以
    重製方法侵害著作權罪嫌；自訴事實三之行為涉犯同法第93
    條第4款違反第87條第1項第8款第1目、第91條之1第2項之明
    知係侵害著作財產權之重製物而散布等罪嫌；自訴事實四之
    行為涉犯同法第91條第2項之意圖銷售而擅自以重製方法侵
    害著作權、同法第92條之公開傳輸、公開上映、商標法第95
    條第1款之未得商標權人同意，而於同一商品或服務，使用
    相同於註冊商標等罪嫌；喬安公司因代表人李德林涉犯上開
    著作權法部分而涉有同法第101條第1項罪嫌等語（自訴意旨
    詳如卷一第7-23頁刑事自訴狀、卷二第7-10頁109年7月1日
    準備程序筆錄、第317-323頁109年12月17日準備程序筆錄、
    第343-353頁刑事自訴準備㈡狀、第361-365頁110年4月29日
    準備程序筆錄、第371-378頁刑事自訴準備㈢狀、第517-520
    頁110年10月7日準備程序筆錄、第521-527頁刑事自訴準備㈣
    狀、卷三第15-18頁刑事自訴準備㈤狀、第27-30頁111年3月1
    8日準備程序筆錄、第31-33頁刑事自訴準備㈥狀、第63-67頁
    刑事自訴陳報狀、第71-76頁111年6月10日準備程序筆錄、
    卷四第79-82頁112年5月24日準備程序筆錄、第395-398頁刑
    事自訴準備八狀所載）。
貳、程序部份
一、本案並非不得提起自訴之同一案件：
　　按不得提起自訴而提起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已經提起
    公訴或自訴之案件，在同一法院重行起訴者，應諭知不受理
    之判決；前開規定於自訴程序準用之，刑事訴訟法第334條
    、第303條第2款及第343條分別定有明定。被告固辯稱：本
    案與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108年度偵字
    第23659號、108年度偵字第25519號、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
    09年度偵字第7955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1
    2148號（下稱前案）屬同一案件等語（卷三第55至60頁）。
    惟查，本案自訴狀所載著作雖有部分與前案所涉著作有所重
    複（詳如卷二第163頁至169頁被告等109年8月24日刑事答辯
    ㈡狀之整理），然嗣經自訴人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將本案所涉
    著作更正並排除與前案重複部分（卷三第27至29頁），是本
    案自訴人所指犯罪事實與前案之告訴事實間，所涉著作既屬
    不同，且著作被利用之時間、地點亦屬可分，故本案與上開
    不起訴處分書等所涉之行為應非屬同一案件，自訴人自有權
    提起本案自訴。
二、本案未逾告訴期間：
　　按告訴乃論之罪，其告訴應自得為告訴人之人知悉犯人之時
    起，於6個月內為之。告訴或請求乃論之罪，已不得為告訴
    或請求者，不得再行自訴，刑事訴訟法第237條第1項、第32
    2條分別定有明文。被告等及其辯護人雖辯稱：參照臺北地
    檢署107年度調偵字第20389號、108年偵字第25519號不起訴
    處分書之編案年度及告訴事實，自訴人至遲應於106年12月6
    日為提起前開告訴而蒐證時，即已知悉被告等涉嫌違反著作
    權法之事實，且就被告等涉嫌違反同法第87條第1項第8款第
    1、3目、第93條部分，前開條文於108年5月3日生效，生效
    後6個月之108年11月2日即為自訴人提起自訴期限，然自訴
    人竟遲至109年4月29日始提起本訴，顯然已逾越告訴期間等
    語（卷二第193至194頁、卷四第32至33頁）。然觀上開臺北
    地檢署107年度調偵字第20389號、108年偵字第25519號不起
    訴處分書之告訴事實，並未及於被告等所設置之本案機台，
    且自訴人主張其係於109年1月間始發現臺北車站站前地下街
    Z4區設置有本案機台，因而自訴人於109年4月29日提起本件
    自訴，並無逾越告訴期間，並非不得再行自訴無疑。
三、自訴人為合法自訴權人：
　　按著作財產權人之授權他人利用著作，不論專屬授權或非專
    屬授權，均得為授權利用地域、時間、內容、利用方法或其
    他事項之約定。但非專屬授權之被授權人，僅得於授權範圍
    內取得使用著作之權利，非經著作財產權人之同意，並不得
    將其被授與之權利再授權第三人利用，而與原著作財產權人
    之地位，尚屬有間。至專屬授權之被授權人，則因契約於授
    權範圍內取得獨占利用著作之權限，授權人於同一授權範圍
    之內容，不得更授權第三人，自己亦不得行使權利；如專屬
    授權之被授權人使用著作財產權之權利受侵害，與原著作財
    產權人之權利被侵害，並無不同，被授權人應為直接被害人
    ，自得依著作財產權人之地位，提出告訴或自訴（最高法院
    101年度台上字第618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等雖辯稱：依
    自訴人所提專屬授權書，無法確認授權人為本案視聽著作之
    著作權人，自訴人自非有權提起自訴等語（卷1第461-467頁
    、卷2第8-9頁、第321-322頁）。然查附件一、二、三所示
    視聽著作，均屬自訴人得著作財產權人就重製、散布、出租
    、公開上映及公開傳輸等權利之專屬授權等情，有自訴人提
    出之各唱片公司專屬授權證明書附卷可憑（卷一第35至155
    頁），足徵自訴人為附件一、二、三所示視聽著作之重製、
    散布、公開上映及公開傳輸等權利之專屬被授權人，是自訴
    人就該等視聽著作所提本案自訴，自屬合法自訴權人。
四、又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
    有罪之判決書應於理由內記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
    認定之理由，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及第310條第1款分別
    定有明文。而犯罪事實之認定，係據以確定具體的刑罰權之
    基礎，自須經嚴格之證明，故其所憑之證據不僅應具有證據
    能力，且須經合法之調查程序，否則即不得作為有罪認定之
    依據。倘法院審理之結果，認為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為無
    罪之諭知，即無前揭第154條第2項所謂「應依證據認定」之
    犯罪事實之存在。因此，同法第308條前段規定，無罪之判
    決書只須記載主文及理由。而其理由之論敘，僅須與卷存證
    據資料相符，且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無違即可，所使用之
    證據亦不以具有證據能力者為限，即使不具證據能力之傳聞
    證據，亦非不得資為彈劾證據使用。故無罪之判決書，就傳
    聞證據是否例外具有證據能力，本無須於理由內論敘說明。
參、實體部分
一、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按刑事訴訟法
    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
    ，並指出證明之方法，是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
    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
    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
    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
    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28號判決意
    旨參照）。再刑事訴訟法第161條係編列在同法第1編總則第
    12章「證據」中，則該條第1項檢察官負有實質舉證責任之
    規定，於自訴程序之自訴人亦有適用。
二、自訴意旨認被告等涉有前述罪嫌，無非係以各唱片公司出具
    之專屬權利授權書、自訴人109年1月13日寄發之存證號0000
    31存證信函、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所屬民間公證人鍾振光事務
    所（下稱鍾振光事務所）109年3月13日公證書、TOPTEAM冠
    群國際專利商標聯合事務所（下稱冠群事務所）109年2月15
    日鑑定意見書、專利新型第M552173號之專利說明書、我的
    小巨蛋咪噠-咪噠&咪歌「迷你mini電話亭KTV」臉書網頁截
    圖、京站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與咪噠積股份有限公司之「mini
     KTV機台設置合約書」、咪噠咪歌MINIK 電話亭KTV官方網
    站截圖、揚聲公司如附表一所示商標註冊資料、廣州鴛鴦科
    技有限公司聲明書及郵件袋影本等為其主要論據。
三、訊據被告李德林固坦承其於上開時間內為喬安公司之負責人
    ，且喬安公司確有向鴛鴦公司購得並輸入本案機台後，將本
    案機台販售予快樂品涵商行而設置在上開地點等情，惟堅詞
    否認有何自訴意旨所指犯行，辯稱及其辯護人為其辯稱：
(一)著作權法部分：伴唱帶僅係將他人已完成之著作相互結合，
    不具原創性及創作性，非屬受著作權法保護之著作。況本案
    機台需透過網路連線至供應商鴛鴦公司之雲端伺服器，始得
    搜尋、撥放歌曲，如網路連線中斷將無法使用，故本案機台
    內並無重製如附件二、三所示視聽著作，李德林亦無主動於
    境外設置伺服器並上傳任何視聽著作之行為，故本案機台僅
    提供公眾瀏覽網頁，而屬網路中繼性傳輸行為，並非重製，
    亦不構成公開傳輸或公開上映。再李德林係向鴛鴦公司購得
    本案機台，每月繳交鴛鴦公司人民幣120元之管理費，且鴛
    鴦公司保證該伺服器內之視聽著作版權均為合法取得，並無
    侵害自訴人著作財產權之主觀犯意等語（卷一第469-481頁
    、卷二第23-35頁、第380-390頁）。
(二)商標權法部分：附件一備註「有揚聲LOGO」部分之視聽著作
    雖包含自訴人如附表一所示商標，惟該等商標並非李德林所
    加註於視聽著作上，而係鴛鴦公司提供之網路影片中所內嵌
    ，況消費者亦非以如附表一商標存在與否決定是否消費，故
    李德林並無將自訴人商標作為自己的商標使用，非屬商標使
    用等語（卷一第481頁、卷三第35頁、第391-394頁、卷四第
    81頁）。
四、經查：
(一)訊據李德林固不否認其於上開時間內為喬安公司之負責人，
    且喬安公司確有向鴛鴦公司購得並輸入本案機台後，將本案
    機台販售予快樂品涵商行而設置在上開地點，並每月向快樂
    品涵商行收取設備綜合保險費用、公開傳輸授權費、網路版
    權服務費等費用，且自訴人於109年1月13日蒐證時亦確有透
    過本案機台播放如附件一、二、三所示視聽著作，附件一備
    註「有揚聲LOGO」部分之視聽著作亦包含自訴人如附表一所
    示商標等情，核與自訴人於準備程序中之指述（卷二第7-10
    頁、第317-323頁、第361-365頁、第517-520頁、卷三第27-
    30頁、第71-76、卷四第79-82頁）大致相符，並有鍾振光事
    務所公證書（卷一第167-230頁）、冠群事務所鑑定意見書
    （卷一第235-278頁）、專利新型第M552173號之專利說明書
    （卷一第273-278頁）、我的小巨蛋咪噠-咪噠&咪歌「迷你m
    ini電話亭KTV」臉書網頁截圖（卷一第353-362頁）、京站
    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與咪噠積股份有限公司之「mini KTV機台
    設置合約書」（卷一第377-382頁）、咪噠咪歌MINIK 電話
    亭KTV官方網站截圖（卷一第407-411頁）、揚聲公司如附表
    一所示商標註冊資料（卷一第431-435頁）、鴛鴦公司聲明
    書及郵件袋影本乙份（卷一第599-601頁）等件附卷可稽，
    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又自訴人就本案附件一、二、三
    所示視聽著作均取得重製、公開傳輸及公開上映等權利之專
    屬授權，業如前述，亦堪認定。
(二)李德林自訴事實三涉犯同法第91條之1第2項之散布重製物、
    自訴事實四涉犯著作權法第91條第2項之意圖銷售而重製罪
    嫌部分：
　⒈按著作權法第3條第1項第5款規定「重製：指以印刷、複印、
    錄音、錄影、攝影、筆錄或其他方法直接、間接、永久或暫
    時之重複製作。於劇本、音樂著作或其他類似著作演出或播
    送時予以錄音或錄影；或依建築設計圖或建築模型建造建築
    物者，亦屬之」；同法第22條規定：「著作人除本法另有規
    定外，專有重製其著作之權利。表演人專有以錄音、錄影或
    攝影重製其表演之權利。前二項規定，於專為網路合法中繼
    性傳輸，或合法使用著作，屬技術操作過程中必要之過渡性
    、附帶性而不具獨立經濟意義之暫時性重製，不適用之。但
    電腦程式著作，不在此限。前項網路合法中繼性傳輸之暫時
    性重製情形，包括網路瀏覽、快速存取或其他為達成傳輸功
    能之電腦或機械本身技術上所不可避免之現象。」此規定於
    92年7月9日修正公布時所增訂，其立法理由：「二、增訂第
    三項及第四項有關『暫時性重製』權利排除之情形，說明如下
    ：（一）配合本法於第三條第一項第五款明確定義『暫時性
    重製』為『重製』，參照歐盟二○○一年著作權指令第五條第一
    項，就應特別排除而不屬於重製權範圍之『暫時性重製』情形
    ，於第三項明定。（二）第三項第一款所稱之『屬技術操作
    過程中必要之過渡性、附帶性而不具獨立經濟意義之暫時性
    重製』，雖合於第三條第一項第五款『重製』之定義，但因其
    係電腦或機械基於自身之功能所產生者，無行為人行為之涉
    入，並非合理使用，參考歐盟二○○一年著作權指令第五條第
    一項規定，排除於重製權之外。(三) 由於數位化之技術，
    各類著作均得被重製於數位化媒介物，而此等媒介物之讀取
    ，往往發生暫時性重製，第三項第二款爰原則規定合法使用
    著作之情形，排除不賦予重製權。惟合法使用電腦程式著作
    過程中所為之暫時性重製，參考歐盟一九九一年電腦程式指
    令第五條第一項規定係屬合理使用，故該項暫時性重製仍屬
    重製權之範圍，爰於同款增訂但書排除之」。又經濟部智慧
    財產局102年11月29日智著字第10200096840號（四）說明：
    「如未進一步將訊號固著於載體上，僅轉換其訊號形式，固
    非屬著作權法所稱之重製，惟於轉換類比訊號之過程中，因
    技術之必須，將訊號暫存（固著）於載體（串流影音伺服器
    ）上，如該訊號中載有著作內容，即構成著作權法所稱之重
    製」。再所謂「串流」（Streaming）技術，係指將即時影
    音資料經過壓縮後，透過網際網路分段封包之方式，穩定快
    速的傳輸送到用戶端，並且傳輸至用戶端之多媒體資料並非
    實際完整重製一份存放在硬碟之內，而是將該多媒體資料儲
    存在客戶端的緩衝記憶體（Buffer）之內，並且一經用戶端
    讀取播放後隨即丟棄（刪除）已讀取播放之封包，以節省本
    機端磁碟儲存空間，並未留存在客戶端設備（手機、平板電
    腦、桌上型電腦）之中，此並非「關閉電源後影音檔案亦隨
    之逸失」，而是「觀覽過後之影音片段隨即逸失」，故若視
    聽著作播放係經由上開串流技術，自有可能僅屬暫時性重製
    ，而未固著於客戶端載體，即難以認為其構成著作權法所規
    範之重製行為。
　⒉查自訴人固提出冠群事務所109年2月15日本案機台技術分析
    鑑定意見書，分析意見略以：現今一般使用的儲存裝置有硬
    碟機(hard-disk　drive，HDD)以及固態硬碟（solid-state
    disk，SSD)，硬碟機有3.5吋及2.5吋兩種尺寸，其連接介面
    現今多為SATA介面；固態硬碟則有多種連接介面，其中SATA
    介面、mSATA介面、M.2介面、PCIE介面的固態硬碟在市面上
    較為常見，而根據臺北地檢署108年度偵字第23659號之本案
    機台勘驗報告、勘驗影片光碟截圖及「唱歌機各類狀況排除
    文件」說明文件，本案K歌亭所使用之主機板型號為「18014
    P」，依18014P主機板之規格表，可知18014P主機板可提供1
    個供容量最多為8GB的DDR3L1333MHz記憶體使用之記億體插
    槽，亦提供了2個mini-PCIe插槽，可分別供mSATA儲存裝置
    及無線網卡使用，再對照18014P主機板之空版產品照中未含
    記憶體或硬碟，但本案機台之主機板確有安裝DDR3L記憶槽
    及mSATA固態硬碟，且唱歌機各類狀況排除文件亦說明當軟
    件不能正常啟動時，工程師後端排除的方式為「顯示適配器
    驅動程序遺失需重新安裝驅動程序」，可見主機板上必然有
    儲存裝置來儲存顯示適配器，又上開勘驗影片中，於2分23
    秒時拔除網路線，但本案機台的影片畫面仍然持續播放了54
    秒，嗣因播放畫面停止，蒐證人員點選觸控螢幕以回到操作
    界面後，可清楚看出本案機台之操作界面顯示出「當前網絡
    不給力，我們正在努力連接！」的訊息，亦可判斷本案機台
    可至少存放54秒的影片片段，此有上開技術分析意見書及所
    附臺北地檢署108年度偵字第23659號卷證中檢察事務官108
    年11月12日另案機台勘驗報告、唱歌機各類狀況排除文件、
    另案機台勘驗影片光碟、冠群事務所109年2月15日派員實際
    操作本案機台及點播歌曲之影片光碟、本案機台主機板型號
    之相關資料（卷一第235-278頁）等件附卷可稽。
　⒊然查本案機台於拔除網路線後數秒，操作界面將顯示「當前
    網絡不給力，我們正在努力連接！」的訊息，亦有上開技術
    分析意見書中所附採證畫面（卷一第248頁）在卷足憑。又
    查鴛鴦公司107年1月30日曾出具聲明書載明：「本公司所生
    產之『咪噠電話亭KTV』，其設備內建之歌曲均已取得著作權
    版權授權標的為合法取得『中國音像著作權集體管理協會』授
    權取得方，於契約有效期間內，將提供網絡連接對應方式取得
    播放標的，…並擔保其對授權標的有轉授權著作財產權之權利
    。並擔保本著作之內容並無不法侵害他人權利或著作權之情事
    」等文字，經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09年度偵字第795
    5號不起訴處分書認定在案。再查李德林提出之鴛鴦公司108
    年3月30日聲明書載明：「本公司所銷售之迷你KTV機台，其
    設備系統己内建鏈接至本公司之服務器，歌曲是由用户操作
    接口搜索，经由本公司之雲端服務緝指向不特定之瀏覽位置
    ，如網路連機中斷將無法使用，與本公司合作之電話亭迷你
    KTV機台，每台每月需另收120元人民幣之系統管理費」，亦
    有上開聲明書在卷可憑（卷一第599頁）。
　⒋依上開各項證據所示，由於本案機台與上開臺北地檢署108年
    度偵字第23659號所涉機台均為喬安公司所引入，可認兩機
    台之型號、出廠時內部構造設計均屬相同，均提供有裝設儲
    存裝置之插槽。惟消費者使用本案機台之方式，係於連接網
    路之情況下，先搜尋歌曲之名稱，再透過本案機台提供之超
    連結，經由鴛鴦公司之雲端服務器連結至不特定之瀏覽位置
    而播放伴唱帶影片，倘網路線經拔除即無法播放，而難認本
    案機台中確有永久儲存而重製有如附表二、三所示視聽著作
    之檔案，是本案機台透過網路超連結至外部伺服器或網站播
    放如附表二、三所示著作之行為，應僅屬所謂串流技術之使
    用，而屬網路中繼性傳輸之暫時性重製情形，故揆諸前揭規
    範意旨，自難認構成著作權法所稱之重製行為，而侵害如附
    表二、三所示視聽著作之重製權。既無從證明李德林有重製
    如附表二、三所示視聽著作於本案機台中，則李德林自訴事
    實三之銷售本案機台予他人設置於上開地點之行為，自不構
    成著作權法第91條之1第2項之散布重製物行為；自訴事實四
    中自訴人於本案機台點播如附表二、三所示視聽著作之行為
    ，亦無由認定李德林構成同法第91條第2項之意圖銷售而擅
    自以重製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犯行。
(三)李德林自訴事實四涉犯著作權法第92條公開傳輸、公開上映
    罪嫌部分：　
　　按以公開傳輸方式侵害著作權之成立，客觀上須有公開傳輸
    之行為，即以有線電、無線電之網路或其他通訊方法，藉聲
    音或影像向公眾提供或傳達著作內容，包括使公眾得於其各
    自選定之時間或地點，以上述方法接收著作內容，倘行為人
    未以公開傳輸方法向現場公眾傳達著作內容，則與擅自以公
    開傳播方法受害他人著作權罪之成立要件有間。再按提供「
    超連結」之行為是否符合著作權法第3條第1項第10款「公開
    傳輸」之定義，基於「技術中立原則」，應以其技術本身客
    觀上之運作方式資為認定。所謂的「超連結」，乃使用者藉
    由點選連結路徑開啟、新增外部網站，將使用者帶至該經連
    結之網頁為瀏覽，是超連結之技術手段只是「提供」外部原
    始已經存在足以供不特定大眾瀏覽、播放各該著作之「路徑
    」，事實上向公眾提供或傳達著作內容者為將影片上傳之外
    部影音平台之人，並不是提供超連結之人，故而單純提供超
    連結，似與「公開傳輸」之構成要件不該當。倘若行為人是
    使用嵌入式超連結技術，也就是使用者點選連結後，實際上
    已經連結到外部網站觀看影片，但行為人透過內部程式語言
    運作，讓頁面外觀看起來仍然停留在原來操作介面的錯覺，
    這種嵌入式超連結的行為，似仍非「公開傳輸」行為。至於
    行為人是否基於營利意圖、所彙整之超連結數量多寡、超連
    結後之影音檔是否集盜版之大成等，係涉及行為人主觀要件
    ，與其所為之客觀行為是否構成「公開傳輸」無涉（最高法
    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616號刑事判決參照）。是以，行為人
    倘以提供超連結之方式，令使用者得以連結至外部網站播放
    觀賞影音內容，並非屬公開傳輸行為。而依前開說明，本案
    機台遭拔除網路線後，即無法完整播放伴唱帶，可見本案機
    台之運作方式，僅係單純提供連結至外部網站之路徑，而播
    放原已存在於該外部網站之影音，是自訴事實四部分，尚難
    認構成公開傳輸之行為。
(四)李德林自訴事實一、三涉犯著作權法第93條第4款違反第87
    條第1項第8款第1目、第3目部分、自訴事實二涉犯同法第91
    條第2項之意圖銷售而擅自以重製方法侵害著作權部分：
　⒈按著作權法第87條第1項第8款第1目及第3目，係以行為人明
    知他人公開播送或公開傳輸之著作侵害著作財產權，意圖供
    公眾透過網路接觸該等著作，製造、輸入或銷售載有匯集該
    等著作網路位址之電腦程式之設備或器材，而受有利益者，
    為其犯罪構成要件。所謂明知，係指直接故意，即行為人對
    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者而言，如行為人
    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僅係有所預見，而消極放任或容任犯
    罪事實發生，即非明知（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3887號判
    決、91年度台上字第2680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查鴛鴦公司既提出聲明書如上所示，表明本案機台內連結之
    視聽著作均係存於鴛鴦公司所設置之雲端伺服器，且保證均
    屬合法，又李德林倘知悉鴛鴦公司所建置之雲端資料庫內視
    聽著作有侵權之情事，應無按月給付鴛鴦公司管理費之理，
    應足認李德林係因鴛鴦公司保證該伺服器上之視聽、歌曲版
    權均為合法取得，乃輸入本案機台，並販售予他人於上開地
    點擺設本案機台，且存有如附件二、三視聽著作之雲端伺服
    器為鴛鴦公司所建置，而難以遽認被告李德林確有將如附件二
    所示視聽著作傳輸並建置在雲端資料庫之行為，是自訴事實
    二部分，並不構成著作權法第91條第2項之意圖銷售而擅自
    以重製方法侵害著作權。再由自訴人所舉事證，既無法證明
    被告於輸入本案機台及將本案機台提供予他人設置在上開地
    點時，主觀上明知鴛鴦公司公開傳輸至雲端資料庫之視聽著
    作在臺、彭、金、馬地區未獲合法授權而侵害著作財產權，
    故李德林自訴事實一、三部分，亦不構成著作權法第87條第
    1項第8款第1目、第3目之情形。
(五)李德林自訴事實四涉犯商標法第95條第1款罪嫌部分：
　⒈按商標法第95條第1款未得商標權人同意，而於同一商品或服
    務，使用相同於註冊商標罪，行為人除須在客觀上於同一商
    品或服務上有使用相同於註冊商標之商標之行為以外，其主
    觀構成要件，以行為人有侵害商標權之故意為前提。倘行為
    人欠缺此項主觀要件，縱其行為有所過失，而造成侵害他人
    商標權之結果，要屬民事損害賠償之問題，即無從以商標法
    之刑事責任相繩。
　⒉查自訴人固提出上開公證書所附109年1月13日於本案機台播
    放如附件一註記「有揚聲LOGO」部分之視聽著作之畫面，有
    上開畫面附卷可佐（本院卷一第171-223頁），而可認上開
    視聽著作畫面上確標示有自訴人公司商標權圖樣或字樣，復
    為李德林所不爭執。然上開視聽著作既係由鴛鴦公司管理之
    雲端伺服器點播而來，自訴人之商標僅隨視聽著作之播放而
    出現在畫面中，而無法證明係李德林將自訴人商標內嵌於影
    片中，而鴛鴦公司既保證其管理之視聽著作均屬合法，自訴
    人復無提出其他證據佐證李德林主觀上知悉鴛鴦公司所管理
    之視聽著作有侵害他人商標權之情事，則尚難僅以部分視聽
    著作畫面上出現自訴人之商標乙節，據認李德林主觀上有未
    經自訴人同意而使用如附表一所示商標之故意，實難率以商
    標法第95條第1款之罪相繩。
(六)又被告李德林既無自訴意旨所主張違反著作權法之犯行，業
    經本院說明如前，則自訴意旨主張被告喬安公司應依著作權
    法第101條第1項規定負擔刑事責任云云，亦屬無由，一併敘
    明。
(七)駁回調查證據之聲請：
　　自訴人固聲請由法務部調查局資通安全處資安鑑識實驗室鑑
    定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C棟11樓之電話亭KTV，待證事
    實為1.證明本案機台內設置有儲存裝置，供儲存重製之視聽
    著作；2.證明本案機台螢幕所撥放之視聽著作係透過下載至
    機台後再播放，屬重製行為；3.證明本案機台內存有匯集侵
    權網址之電腦程式，及該等網址所指向之特定資料庫，係未
    經自訴人授權使用本案視聽著作之資料庫（本院卷四第43-4
    5頁）。然而，經本院函詢法務部調查局，依自訴人所提書
    狀，可否為鑑定、鑑定方式為何等事項，經法務部調查局11
    1年12月21日調資伍字第11114531730號函覆以：依來函資料
    無法確認該機台之廠牌型號及內存資料狀態，故無法判定能
    否協助鑑定等語（本院卷四第49頁），而屬不能調查。復參
    諸前述證據及說明，本案事證已臻明確，無再調查之必要。
    是此部分調查證據之聲請，依刑事訴訟法第163條之2第1項
    、第2項第1款、第3款等規定，應予駁回。
(八)綜上所述，本案率難僅憑自訴人所指事證，驟以推斷認定李
    德林涉有上開著作權法及商標法等犯行、喬安公司因李德林
    涉犯上開著作權法部分而涉犯著作權法第101條第1項之犯行
    ，揆諸前開規定及說明，被告等之犯罪既屬不能證明，自應
    為被告有利之認定，而應為無罪判決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43條、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
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2　　日
　　　　　　　　　刑事第十一庭　法　官　鄧鈞豪
　　　　　　　　　
　　　　　　　　　　　　　　　　法　官　趙德韻
　　　　　　　　　
　　　　　　　　　　　　　　　　法　官　林記弘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洪婉菁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2　　日
附表一、揚聲公司商標
編號 商標字樣或圖樣 註冊審定號 指定使用商品/服務名稱 1  00000000 影碟、雷射影碟、錄影帶捲軸、電視節目錄影帶、已錄錄影帶、錄影帶、伴唱錄影帶、錄影帶盒、影碟盒、雷射影碟片、影音光碟、伴唱帶、已錄之錄影碟、已錄錄影碟、已錄之影碟、數位影音光碟 2  00000000 影音光碟機、數位影音光碟機、K歌機、電腦自動點唱機 3  00000000 影碟、雷射影碟、錄影帶捲軸、電視節目錄影帶、已錄錄影帶、錄影帶、伴唱錄影帶、錄影帶盒、影碟盒、雷射影碟片、影音光碟、伴唱帶、已錄之錄影碟、已錄錄影碟、已錄之影碟、數位影音光碟、影音光碟機、數位影音光碟機、K歌機、電腦自動點唱機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09年度自字第28號
自  訴  人  揚聲多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劉宏達
自訴代理人  翁林瑋律師
            王佩絹律師
            何婉菁律師
被      告  喬安能源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林伯諺
被      告  李德林




上  二  人
選任辯護人  李璇辰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商標法等案件，經自訴人提起自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李德林、喬安能源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均無罪。
　　理　由
壹、自訴意旨略以：
　　被告李德林原係被告喬安能源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喬安公司，現負責人為林伯諺，於民國111年12月26日前原名僑安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於111年9月13日前原名咪噠積股份有限公司）之負責人，明知如附件一（卷一第27-34頁）、附件二（卷三第19-22頁）、附件三（卷三第23-24頁）所示視聽著作之重製、散布、公開傳輸及公開上映等權利，於如附件一、二、三所示期間內係專屬授權自訴人揚聲多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揚聲公司）享有，且揚聲公司已將上開視聽著作重製為伴唱帶之形式，竟未得揚聲公司之同意或授權，分別為下列行為：
一、其明知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公開傳輸附件三所示視聽著作侵害揚聲公司之著作財產權，竟意圖供公眾透過網路接觸該等視聽著作，基於輸入及銷售載有提供公眾使用匯集該等視聽著作網路位址電腦程式之設備或器材而受有利益之犯意，於109年1月13日前之不詳時間，向廣州鴛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鴛鴦公司）購得並自大陸地區輸入載有匯集侵害該等視聽著作網路網址電腦程式之「咪噠 miniK CO」電話亭KTV（下稱本案機台），而受有利益；
二、其意圖銷售，基於重製之犯意，於109年1月13日前之不詳時間、地點，自行將附件二所示視聽著作傳輸並重製在其所設置IP位置不詳之雲端資料庫；
三、其明知附件二、三所示視聽著作為侵害揚聲公司著作權之重製物，竟意圖供公眾透過網路接觸附件三所示視聽著作，且基於重製、散布附件二、三所示視聽著作及提供公眾使用匯集附件三所示視聽著作網路位址電腦程式之犯意，擅自於109年1月13日前之不詳時間、地點，將其內重製有附件二、三視聽著作之本案機台銷售予快樂品涵商行，並透過快樂品涵商行將搭載有匯集附件三視聽著作網路位址電腦程式之本案機台設置在址設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之臺北車站站前地下街地下1樓Z4區，以此方式散布附件二、三所示視聽著作，並提供公眾使用本案機台中匯集附件三所示視聽著作網路位址之電腦程式，而受有利益；
四、其意圖銷售，且為行銷之目的，基於重製、公開上映、公開傳輸及侵害商標權之犯意，於揚聲公司109年3月13日14時許前往上開地點使用本案機台時，透過有線網路，將附件二所示視聽著作公開傳輸並下載至本案機台之儲存設備中，並透過本案機台之播放程式於螢幕上向公眾傳達附件二所示視聽著作之內容，以此方式重製、公開傳輸及公開上映附件二所示之視聽著作，獲取消費者投幣至本案機台之財產收益，且將如附表一所示商標字樣或圖樣使用於附件一備註欄註記「有揚聲LOGO」之伴唱帶商品或提供伴唱之服務上，顯有致公眾混淆誤認之虞，侵害揚聲公司之商標權；
五、因認李德林就自訴事實一之行為涉犯著作權法第93條第4款違反第87條第1項第8款第3目之輸入或銷售載有提供公眾使用匯集該等著作網路位址之電腦程式之設備或器材罪嫌；自訴事實二之行為涉犯同法第91條第2項之意圖銷售而擅自以重製方法侵害著作權罪嫌；自訴事實三之行為涉犯同法第93條第4款違反第87條第1項第8款第1目、第91條之1第2項之明知係侵害著作財產權之重製物而散布等罪嫌；自訴事實四之行為涉犯同法第91條第2項之意圖銷售而擅自以重製方法侵害著作權、同法第92條之公開傳輸、公開上映、商標法第95條第1款之未得商標權人同意，而於同一商品或服務，使用相同於註冊商標等罪嫌；喬安公司因代表人李德林涉犯上開著作權法部分而涉有同法第101條第1項罪嫌等語（自訴意旨詳如卷一第7-23頁刑事自訴狀、卷二第7-10頁109年7月1日準備程序筆錄、第317-323頁109年12月17日準備程序筆錄、第343-353頁刑事自訴準備㈡狀、第361-365頁110年4月29日準備程序筆錄、第371-378頁刑事自訴準備㈢狀、第517-520頁110年10月7日準備程序筆錄、第521-527頁刑事自訴準備㈣狀、卷三第15-18頁刑事自訴準備㈤狀、第27-30頁111年3月18日準備程序筆錄、第31-33頁刑事自訴準備㈥狀、第63-67頁刑事自訴陳報狀、第71-76頁111年6月10日準備程序筆錄、卷四第79-82頁112年5月24日準備程序筆錄、第395-398頁刑事自訴準備八狀所載）。
貳、程序部份
一、本案並非不得提起自訴之同一案件：
　　按不得提起自訴而提起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已經提起公訴或自訴之案件，在同一法院重行起訴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前開規定於自訴程序準用之，刑事訴訟法第334條、第303條第2款及第343條分別定有明定。被告固辯稱：本案與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108年度偵字第23659號、108年度偵字第25519號、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7955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12148號（下稱前案）屬同一案件等語（卷三第55至60頁）。惟查，本案自訴狀所載著作雖有部分與前案所涉著作有所重複（詳如卷二第163頁至169頁被告等109年8月24日刑事答辯㈡狀之整理），然嗣經自訴人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將本案所涉著作更正並排除與前案重複部分（卷三第27至29頁），是本案自訴人所指犯罪事實與前案之告訴事實間，所涉著作既屬不同，且著作被利用之時間、地點亦屬可分，故本案與上開不起訴處分書等所涉之行為應非屬同一案件，自訴人自有權提起本案自訴。
二、本案未逾告訴期間：
　　按告訴乃論之罪，其告訴應自得為告訴人之人知悉犯人之時起，於6個月內為之。告訴或請求乃論之罪，已不得為告訴或請求者，不得再行自訴，刑事訴訟法第237條第1項、第322條分別定有明文。被告等及其辯護人雖辯稱：參照臺北地檢署107年度調偵字第20389號、108年偵字第25519號不起訴處分書之編案年度及告訴事實，自訴人至遲應於106年12月6日為提起前開告訴而蒐證時，即已知悉被告等涉嫌違反著作權法之事實，且就被告等涉嫌違反同法第87條第1項第8款第1、3目、第93條部分，前開條文於108年5月3日生效，生效後6個月之108年11月2日即為自訴人提起自訴期限，然自訴人竟遲至109年4月29日始提起本訴，顯然已逾越告訴期間等語（卷二第193至194頁、卷四第32至33頁）。然觀上開臺北地檢署107年度調偵字第20389號、108年偵字第25519號不起訴處分書之告訴事實，並未及於被告等所設置之本案機台，且自訴人主張其係於109年1月間始發現臺北車站站前地下街Z4區設置有本案機台，因而自訴人於109年4月29日提起本件自訴，並無逾越告訴期間，並非不得再行自訴無疑。
三、自訴人為合法自訴權人：
　　按著作財產權人之授權他人利用著作，不論專屬授權或非專屬授權，均得為授權利用地域、時間、內容、利用方法或其他事項之約定。但非專屬授權之被授權人，僅得於授權範圍內取得使用著作之權利，非經著作財產權人之同意，並不得將其被授與之權利再授權第三人利用，而與原著作財產權人之地位，尚屬有間。至專屬授權之被授權人，則因契約於授權範圍內取得獨占利用著作之權限，授權人於同一授權範圍之內容，不得更授權第三人，自己亦不得行使權利；如專屬授權之被授權人使用著作財產權之權利受侵害，與原著作財產權人之權利被侵害，並無不同，被授權人應為直接被害人，自得依著作財產權人之地位，提出告訴或自訴（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618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等雖辯稱：依自訴人所提專屬授權書，無法確認授權人為本案視聽著作之著作權人，自訴人自非有權提起自訴等語（卷1第461-467頁、卷2第8-9頁、第321-322頁）。然查附件一、二、三所示視聽著作，均屬自訴人得著作財產權人就重製、散布、出租、公開上映及公開傳輸等權利之專屬授權等情，有自訴人提出之各唱片公司專屬授權證明書附卷可憑（卷一第35至155頁），足徵自訴人為附件一、二、三所示視聽著作之重製、散布、公開上映及公開傳輸等權利之專屬被授權人，是自訴人就該等視聽著作所提本案自訴，自屬合法自訴權人。
四、又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有罪之判決書應於理由內記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認定之理由，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及第310條第1款分別定有明文。而犯罪事實之認定，係據以確定具體的刑罰權之基礎，自須經嚴格之證明，故其所憑之證據不僅應具有證據能力，且須經合法之調查程序，否則即不得作為有罪認定之依據。倘法院審理之結果，認為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為無罪之諭知，即無前揭第154條第2項所謂「應依證據認定」之犯罪事實之存在。因此，同法第308條前段規定，無罪之判決書只須記載主文及理由。而其理由之論敘，僅須與卷存證據資料相符，且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無違即可，所使用之證據亦不以具有證據能力者為限，即使不具證據能力之傳聞證據，亦非不得資為彈劾證據使用。故無罪之判決書，就傳聞證據是否例外具有證據能力，本無須於理由內論敘說明。
參、實體部分
一、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按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是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28號判決意旨參照）。再刑事訴訟法第161條係編列在同法第1編總則第12章「證據」中，則該條第1項檢察官負有實質舉證責任之規定，於自訴程序之自訴人亦有適用。
二、自訴意旨認被告等涉有前述罪嫌，無非係以各唱片公司出具之專屬權利授權書、自訴人109年1月13日寄發之存證號000031存證信函、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所屬民間公證人鍾振光事務所（下稱鍾振光事務所）109年3月13日公證書、TOPTEAM冠群國際專利商標聯合事務所（下稱冠群事務所）109年2月15日鑑定意見書、專利新型第M552173號之專利說明書、我的小巨蛋咪噠-咪噠&咪歌「迷你mini電話亭KTV」臉書網頁截圖、京站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與咪噠積股份有限公司之「mini KTV機台設置合約書」、咪噠咪歌MINIK 電話亭KTV官方網站截圖、揚聲公司如附表一所示商標註冊資料、廣州鴛鴦科技有限公司聲明書及郵件袋影本等為其主要論據。
三、訊據被告李德林固坦承其於上開時間內為喬安公司之負責人，且喬安公司確有向鴛鴦公司購得並輸入本案機台後，將本案機台販售予快樂品涵商行而設置在上開地點等情，惟堅詞否認有何自訴意旨所指犯行，辯稱及其辯護人為其辯稱：
(一)著作權法部分：伴唱帶僅係將他人已完成之著作相互結合，不具原創性及創作性，非屬受著作權法保護之著作。況本案機台需透過網路連線至供應商鴛鴦公司之雲端伺服器，始得搜尋、撥放歌曲，如網路連線中斷將無法使用，故本案機台內並無重製如附件二、三所示視聽著作，李德林亦無主動於境外設置伺服器並上傳任何視聽著作之行為，故本案機台僅提供公眾瀏覽網頁，而屬網路中繼性傳輸行為，並非重製，亦不構成公開傳輸或公開上映。再李德林係向鴛鴦公司購得本案機台，每月繳交鴛鴦公司人民幣120元之管理費，且鴛鴦公司保證該伺服器內之視聽著作版權均為合法取得，並無侵害自訴人著作財產權之主觀犯意等語（卷一第469-481頁、卷二第23-35頁、第380-390頁）。
(二)商標權法部分：附件一備註「有揚聲LOGO」部分之視聽著作雖包含自訴人如附表一所示商標，惟該等商標並非李德林所加註於視聽著作上，而係鴛鴦公司提供之網路影片中所內嵌，況消費者亦非以如附表一商標存在與否決定是否消費，故李德林並無將自訴人商標作為自己的商標使用，非屬商標使用等語（卷一第481頁、卷三第35頁、第391-394頁、卷四第81頁）。
四、經查：
(一)訊據李德林固不否認其於上開時間內為喬安公司之負責人，且喬安公司確有向鴛鴦公司購得並輸入本案機台後，將本案機台販售予快樂品涵商行而設置在上開地點，並每月向快樂品涵商行收取設備綜合保險費用、公開傳輸授權費、網路版權服務費等費用，且自訴人於109年1月13日蒐證時亦確有透過本案機台播放如附件一、二、三所示視聽著作，附件一備註「有揚聲LOGO」部分之視聽著作亦包含自訴人如附表一所示商標等情，核與自訴人於準備程序中之指述（卷二第7-10頁、第317-323頁、第361-365頁、第517-520頁、卷三第27-30頁、第71-76、卷四第79-82頁）大致相符，並有鍾振光事務所公證書（卷一第167-230頁）、冠群事務所鑑定意見書（卷一第235-278頁）、專利新型第M552173號之專利說明書（卷一第273-278頁）、我的小巨蛋咪噠-咪噠&咪歌「迷你mini電話亭KTV」臉書網頁截圖（卷一第353-362頁）、京站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與咪噠積股份有限公司之「mini KTV機台設置合約書」（卷一第377-382頁）、咪噠咪歌MINIK 電話亭KTV官方網站截圖（卷一第407-411頁）、揚聲公司如附表一所示商標註冊資料（卷一第431-435頁）、鴛鴦公司聲明書及郵件袋影本乙份（卷一第599-601頁）等件附卷可稽，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又自訴人就本案附件一、二、三所示視聽著作均取得重製、公開傳輸及公開上映等權利之專屬授權，業如前述，亦堪認定。
(二)李德林自訴事實三涉犯同法第91條之1第2項之散布重製物、自訴事實四涉犯著作權法第91條第2項之意圖銷售而重製罪嫌部分：
　⒈按著作權法第3條第1項第5款規定「重製：指以印刷、複印、錄音、錄影、攝影、筆錄或其他方法直接、間接、永久或暫時之重複製作。於劇本、音樂著作或其他類似著作演出或播送時予以錄音或錄影；或依建築設計圖或建築模型建造建築物者，亦屬之」；同法第22條規定：「著作人除本法另有規定外，專有重製其著作之權利。表演人專有以錄音、錄影或攝影重製其表演之權利。前二項規定，於專為網路合法中繼性傳輸，或合法使用著作，屬技術操作過程中必要之過渡性、附帶性而不具獨立經濟意義之暫時性重製，不適用之。但電腦程式著作，不在此限。前項網路合法中繼性傳輸之暫時性重製情形，包括網路瀏覽、快速存取或其他為達成傳輸功能之電腦或機械本身技術上所不可避免之現象。」此規定於92年7月9日修正公布時所增訂，其立法理由：「二、增訂第三項及第四項有關『暫時性重製』權利排除之情形，說明如下：（一）配合本法於第三條第一項第五款明確定義『暫時性重製』為『重製』，參照歐盟二○○一年著作權指令第五條第一項，就應特別排除而不屬於重製權範圍之『暫時性重製』情形，於第三項明定。（二）第三項第一款所稱之『屬技術操作過程中必要之過渡性、附帶性而不具獨立經濟意義之暫時性重製』，雖合於第三條第一項第五款『重製』之定義，但因其係電腦或機械基於自身之功能所產生者，無行為人行為之涉入，並非合理使用，參考歐盟二○○一年著作權指令第五條第一項規定，排除於重製權之外。(三) 由於數位化之技術，各類著作均得被重製於數位化媒介物，而此等媒介物之讀取，往往發生暫時性重製，第三項第二款爰原則規定合法使用著作之情形，排除不賦予重製權。惟合法使用電腦程式著作過程中所為之暫時性重製，參考歐盟一九九一年電腦程式指令第五條第一項規定係屬合理使用，故該項暫時性重製仍屬重製權之範圍，爰於同款增訂但書排除之」。又經濟部智慧財產局102年11月29日智著字第10200096840號（四）說明：「如未進一步將訊號固著於載體上，僅轉換其訊號形式，固非屬著作權法所稱之重製，惟於轉換類比訊號之過程中，因技術之必須，將訊號暫存（固著）於載體（串流影音伺服器）上，如該訊號中載有著作內容，即構成著作權法所稱之重製」。再所謂「串流」（Streaming）技術，係指將即時影音資料經過壓縮後，透過網際網路分段封包之方式，穩定快速的傳輸送到用戶端，並且傳輸至用戶端之多媒體資料並非實際完整重製一份存放在硬碟之內，而是將該多媒體資料儲存在客戶端的緩衝記憶體（Buffer）之內，並且一經用戶端讀取播放後隨即丟棄（刪除）已讀取播放之封包，以節省本機端磁碟儲存空間，並未留存在客戶端設備（手機、平板電腦、桌上型電腦）之中，此並非「關閉電源後影音檔案亦隨之逸失」，而是「觀覽過後之影音片段隨即逸失」，故若視聽著作播放係經由上開串流技術，自有可能僅屬暫時性重製，而未固著於客戶端載體，即難以認為其構成著作權法所規範之重製行為。
　⒉查自訴人固提出冠群事務所109年2月15日本案機台技術分析鑑定意見書，分析意見略以：現今一般使用的儲存裝置有硬碟機(hard-disk　drive，HDD)以及固態硬碟（solid-statedisk，SSD)，硬碟機有3.5吋及2.5吋兩種尺寸，其連接介面現今多為SATA介面；固態硬碟則有多種連接介面，其中SATA介面、mSATA介面、M.2介面、PCIE介面的固態硬碟在市面上較為常見，而根據臺北地檢署108年度偵字第23659號之本案機台勘驗報告、勘驗影片光碟截圖及「唱歌機各類狀況排除文件」說明文件，本案K歌亭所使用之主機板型號為「18014P」，依18014P主機板之規格表，可知18014P主機板可提供1個供容量最多為8GB的DDR3L1333MHz記憶體使用之記億體插槽，亦提供了2個mini-PCIe插槽，可分別供mSATA儲存裝置及無線網卡使用，再對照18014P主機板之空版產品照中未含記憶體或硬碟，但本案機台之主機板確有安裝DDR3L記憶槽及mSATA固態硬碟，且唱歌機各類狀況排除文件亦說明當軟件不能正常啟動時，工程師後端排除的方式為「顯示適配器驅動程序遺失需重新安裝驅動程序」，可見主機板上必然有儲存裝置來儲存顯示適配器，又上開勘驗影片中，於2分23秒時拔除網路線，但本案機台的影片畫面仍然持續播放了54秒，嗣因播放畫面停止，蒐證人員點選觸控螢幕以回到操作界面後，可清楚看出本案機台之操作界面顯示出「當前網絡不給力，我們正在努力連接！」的訊息，亦可判斷本案機台可至少存放54秒的影片片段，此有上開技術分析意見書及所附臺北地檢署108年度偵字第23659號卷證中檢察事務官108年11月12日另案機台勘驗報告、唱歌機各類狀況排除文件、另案機台勘驗影片光碟、冠群事務所109年2月15日派員實際操作本案機台及點播歌曲之影片光碟、本案機台主機板型號之相關資料（卷一第235-278頁）等件附卷可稽。
　⒊然查本案機台於拔除網路線後數秒，操作界面將顯示「當前網絡不給力，我們正在努力連接！」的訊息，亦有上開技術分析意見書中所附採證畫面（卷一第248頁）在卷足憑。又查鴛鴦公司107年1月30日曾出具聲明書載明：「本公司所生產之『咪噠電話亭KTV』，其設備內建之歌曲均已取得著作權版權授權標的為合法取得『中國音像著作權集體管理協會』授權取得方，於契約有效期間內，將提供網絡連接對應方式取得播放標的，…並擔保其對授權標的有轉授權著作財產權之權利。並擔保本著作之內容並無不法侵害他人權利或著作權之情事」等文字，經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09年度偵字第7955號不起訴處分書認定在案。再查李德林提出之鴛鴦公司108年3月30日聲明書載明：「本公司所銷售之迷你KTV機台，其設備系統己内建鏈接至本公司之服務器，歌曲是由用户操作接口搜索，经由本公司之雲端服務緝指向不特定之瀏覽位置，如網路連機中斷將無法使用，與本公司合作之電話亭迷你KTV機台，每台每月需另收120元人民幣之系統管理費」，亦有上開聲明書在卷可憑（卷一第599頁）。
　⒋依上開各項證據所示，由於本案機台與上開臺北地檢署108年度偵字第23659號所涉機台均為喬安公司所引入，可認兩機台之型號、出廠時內部構造設計均屬相同，均提供有裝設儲存裝置之插槽。惟消費者使用本案機台之方式，係於連接網路之情況下，先搜尋歌曲之名稱，再透過本案機台提供之超連結，經由鴛鴦公司之雲端服務器連結至不特定之瀏覽位置而播放伴唱帶影片，倘網路線經拔除即無法播放，而難認本案機台中確有永久儲存而重製有如附表二、三所示視聽著作之檔案，是本案機台透過網路超連結至外部伺服器或網站播放如附表二、三所示著作之行為，應僅屬所謂串流技術之使用，而屬網路中繼性傳輸之暫時性重製情形，故揆諸前揭規範意旨，自難認構成著作權法所稱之重製行為，而侵害如附表二、三所示視聽著作之重製權。既無從證明李德林有重製如附表二、三所示視聽著作於本案機台中，則李德林自訴事實三之銷售本案機台予他人設置於上開地點之行為，自不構成著作權法第91條之1第2項之散布重製物行為；自訴事實四中自訴人於本案機台點播如附表二、三所示視聽著作之行為，亦無由認定李德林構成同法第91條第2項之意圖銷售而擅自以重製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犯行。
(三)李德林自訴事實四涉犯著作權法第92條公開傳輸、公開上映罪嫌部分：　
　　按以公開傳輸方式侵害著作權之成立，客觀上須有公開傳輸之行為，即以有線電、無線電之網路或其他通訊方法，藉聲音或影像向公眾提供或傳達著作內容，包括使公眾得於其各自選定之時間或地點，以上述方法接收著作內容，倘行為人未以公開傳輸方法向現場公眾傳達著作內容，則與擅自以公開傳播方法受害他人著作權罪之成立要件有間。再按提供「超連結」之行為是否符合著作權法第3條第1項第10款「公開傳輸」之定義，基於「技術中立原則」，應以其技術本身客觀上之運作方式資為認定。所謂的「超連結」，乃使用者藉由點選連結路徑開啟、新增外部網站，將使用者帶至該經連結之網頁為瀏覽，是超連結之技術手段只是「提供」外部原始已經存在足以供不特定大眾瀏覽、播放各該著作之「路徑」，事實上向公眾提供或傳達著作內容者為將影片上傳之外部影音平台之人，並不是提供超連結之人，故而單純提供超連結，似與「公開傳輸」之構成要件不該當。倘若行為人是使用嵌入式超連結技術，也就是使用者點選連結後，實際上已經連結到外部網站觀看影片，但行為人透過內部程式語言運作，讓頁面外觀看起來仍然停留在原來操作介面的錯覺，這種嵌入式超連結的行為，似仍非「公開傳輸」行為。至於行為人是否基於營利意圖、所彙整之超連結數量多寡、超連結後之影音檔是否集盜版之大成等，係涉及行為人主觀要件，與其所為之客觀行為是否構成「公開傳輸」無涉（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616號刑事判決參照）。是以，行為人倘以提供超連結之方式，令使用者得以連結至外部網站播放觀賞影音內容，並非屬公開傳輸行為。而依前開說明，本案機台遭拔除網路線後，即無法完整播放伴唱帶，可見本案機台之運作方式，僅係單純提供連結至外部網站之路徑，而播放原已存在於該外部網站之影音，是自訴事實四部分，尚難認構成公開傳輸之行為。
(四)李德林自訴事實一、三涉犯著作權法第93條第4款違反第87條第1項第8款第1目、第3目部分、自訴事實二涉犯同法第91條第2項之意圖銷售而擅自以重製方法侵害著作權部分：
　⒈按著作權法第87條第1項第8款第1目及第3目，係以行為人明知他人公開播送或公開傳輸之著作侵害著作財產權，意圖供公眾透過網路接觸該等著作，製造、輸入或銷售載有匯集該等著作網路位址之電腦程式之設備或器材，而受有利益者，為其犯罪構成要件。所謂明知，係指直接故意，即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者而言，如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僅係有所預見，而消極放任或容任犯罪事實發生，即非明知（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3887號判決、91年度台上字第2680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查鴛鴦公司既提出聲明書如上所示，表明本案機台內連結之視聽著作均係存於鴛鴦公司所設置之雲端伺服器，且保證均屬合法，又李德林倘知悉鴛鴦公司所建置之雲端資料庫內視聽著作有侵權之情事，應無按月給付鴛鴦公司管理費之理，應足認李德林係因鴛鴦公司保證該伺服器上之視聽、歌曲版權均為合法取得，乃輸入本案機台，並販售予他人於上開地點擺設本案機台，且存有如附件二、三視聽著作之雲端伺服器為鴛鴦公司所建置，而難以遽認被告李德林確有將如附件二所示視聽著作傳輸並建置在雲端資料庫之行為，是自訴事實二部分，並不構成著作權法第91條第2項之意圖銷售而擅自以重製方法侵害著作權。再由自訴人所舉事證，既無法證明被告於輸入本案機台及將本案機台提供予他人設置在上開地點時，主觀上明知鴛鴦公司公開傳輸至雲端資料庫之視聽著作在臺、彭、金、馬地區未獲合法授權而侵害著作財產權，故李德林自訴事實一、三部分，亦不構成著作權法第87條第1項第8款第1目、第3目之情形。
(五)李德林自訴事實四涉犯商標法第95條第1款罪嫌部分：
　⒈按商標法第95條第1款未得商標權人同意，而於同一商品或服務，使用相同於註冊商標罪，行為人除須在客觀上於同一商品或服務上有使用相同於註冊商標之商標之行為以外，其主觀構成要件，以行為人有侵害商標權之故意為前提。倘行為人欠缺此項主觀要件，縱其行為有所過失，而造成侵害他人商標權之結果，要屬民事損害賠償之問題，即無從以商標法之刑事責任相繩。
　⒉查自訴人固提出上開公證書所附109年1月13日於本案機台播放如附件一註記「有揚聲LOGO」部分之視聽著作之畫面，有上開畫面附卷可佐（本院卷一第171-223頁），而可認上開視聽著作畫面上確標示有自訴人公司商標權圖樣或字樣，復為李德林所不爭執。然上開視聽著作既係由鴛鴦公司管理之雲端伺服器點播而來，自訴人之商標僅隨視聽著作之播放而出現在畫面中，而無法證明係李德林將自訴人商標內嵌於影片中，而鴛鴦公司既保證其管理之視聽著作均屬合法，自訴人復無提出其他證據佐證李德林主觀上知悉鴛鴦公司所管理之視聽著作有侵害他人商標權之情事，則尚難僅以部分視聽著作畫面上出現自訴人之商標乙節，據認李德林主觀上有未經自訴人同意而使用如附表一所示商標之故意，實難率以商標法第95條第1款之罪相繩。
(六)又被告李德林既無自訴意旨所主張違反著作權法之犯行，業經本院說明如前，則自訴意旨主張被告喬安公司應依著作權法第101條第1項規定負擔刑事責任云云，亦屬無由，一併敘明。
(七)駁回調查證據之聲請：
　　自訴人固聲請由法務部調查局資通安全處資安鑑識實驗室鑑定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C棟11樓之電話亭KTV，待證事實為1.證明本案機台內設置有儲存裝置，供儲存重製之視聽著作；2.證明本案機台螢幕所撥放之視聽著作係透過下載至機台後再播放，屬重製行為；3.證明本案機台內存有匯集侵權網址之電腦程式，及該等網址所指向之特定資料庫，係未經自訴人授權使用本案視聽著作之資料庫（本院卷四第43-45頁）。然而，經本院函詢法務部調查局，依自訴人所提書狀，可否為鑑定、鑑定方式為何等事項，經法務部調查局111年12月21日調資伍字第11114531730號函覆以：依來函資料無法確認該機台之廠牌型號及內存資料狀態，故無法判定能否協助鑑定等語（本院卷四第49頁），而屬不能調查。復參諸前述證據及說明，本案事證已臻明確，無再調查之必要。是此部分調查證據之聲請，依刑事訴訟法第163條之2第1項、第2項第1款、第3款等規定，應予駁回。
(八)綜上所述，本案率難僅憑自訴人所指事證，驟以推斷認定李德林涉有上開著作權法及商標法等犯行、喬安公司因李德林涉犯上開著作權法部分而涉犯著作權法第101條第1項之犯行，揆諸前開規定及說明，被告等之犯罪既屬不能證明，自應為被告有利之認定，而應為無罪判決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43條、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2　　日
　　　　　　　　　刑事第十一庭　法　官　鄧鈞豪
　　　　　　　　　
　　　　　　　　　　　　　　　　法　官　趙德韻
　　　　　　　　　
　　　　　　　　　　　　　　　　法　官　林記弘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洪婉菁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2　　日
附表一、揚聲公司商標
		編號

		商標字樣或圖樣

		註冊審定號

		指定使用商品/服務名稱



		1

		[image: ]

		00000000

		影碟、雷射影碟、錄影帶捲軸、電視節目錄影帶、已錄錄影帶、錄影帶、伴唱錄影帶、錄影帶盒、影碟盒、雷射影碟片、影音光碟、伴唱帶、已錄之錄影碟、已錄錄影碟、已錄之影碟、數位影音光碟



		2

		[image: ]

		00000000

		影音光碟機、數位影音光碟機、K歌機、電腦自動點唱機



		3

		[image: ]

		00000000

		影碟、雷射影碟、錄影帶捲軸、電視節目錄影帶、已錄錄影帶、錄影帶、伴唱錄影帶、錄影帶盒、影碟盒、雷射影碟片、影音光碟、伴唱帶、已錄之錄影碟、已錄錄影碟、已錄之影碟、數位影音光碟、影音光碟機、數位影音光碟機、K歌機、電腦自動點唱機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09年度自字第28號
自  訴  人  揚聲多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劉宏達
自訴代理人  翁林瑋律師
            王佩絹律師
            何婉菁律師
被      告  喬安能源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林伯諺
被      告  李德林


上  二  人
選任辯護人  李璇辰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商標法等案件，經自訴人提起自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李德林、喬安能源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均無罪。
　　理　由
壹、自訴意旨略以：
　　被告李德林原係被告喬安能源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喬安公司，現負責人為林伯諺，於民國111年12月26日前原名僑安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於111年9月13日前原名咪噠積股份有限公司）之負責人，明知如附件一（卷一第27-34頁）、附件二（卷三第19-22頁）、附件三（卷三第23-24頁）所示視聽著作之重製、散布、公開傳輸及公開上映等權利，於如附件一、二、三所示期間內係專屬授權自訴人揚聲多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揚聲公司）享有，且揚聲公司已將上開視聽著作重製為伴唱帶之形式，竟未得揚聲公司之同意或授權，分別為下列行為：
一、其明知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公開傳輸附件三所示視聽著作侵害揚聲公司之著作財產權，竟意圖供公眾透過網路接觸該等視聽著作，基於輸入及銷售載有提供公眾使用匯集該等視聽著作網路位址電腦程式之設備或器材而受有利益之犯意，於109年1月13日前之不詳時間，向廣州鴛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鴛鴦公司）購得並自大陸地區輸入載有匯集侵害該等視聽著作網路網址電腦程式之「咪噠 miniK CO」電話亭KTV（下稱本案機台），而受有利益；
二、其意圖銷售，基於重製之犯意，於109年1月13日前之不詳時間、地點，自行將附件二所示視聽著作傳輸並重製在其所設置IP位置不詳之雲端資料庫；
三、其明知附件二、三所示視聽著作為侵害揚聲公司著作權之重製物，竟意圖供公眾透過網路接觸附件三所示視聽著作，且基於重製、散布附件二、三所示視聽著作及提供公眾使用匯集附件三所示視聽著作網路位址電腦程式之犯意，擅自於109年1月13日前之不詳時間、地點，將其內重製有附件二、三視聽著作之本案機台銷售予快樂品涵商行，並透過快樂品涵商行將搭載有匯集附件三視聽著作網路位址電腦程式之本案機台設置在址設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之臺北車站站前地下街地下1樓Z4區，以此方式散布附件二、三所示視聽著作，並提供公眾使用本案機台中匯集附件三所示視聽著作網路位址之電腦程式，而受有利益；
四、其意圖銷售，且為行銷之目的，基於重製、公開上映、公開傳輸及侵害商標權之犯意，於揚聲公司109年3月13日14時許前往上開地點使用本案機台時，透過有線網路，將附件二所示視聽著作公開傳輸並下載至本案機台之儲存設備中，並透過本案機台之播放程式於螢幕上向公眾傳達附件二所示視聽著作之內容，以此方式重製、公開傳輸及公開上映附件二所示之視聽著作，獲取消費者投幣至本案機台之財產收益，且將如附表一所示商標字樣或圖樣使用於附件一備註欄註記「有揚聲LOGO」之伴唱帶商品或提供伴唱之服務上，顯有致公眾混淆誤認之虞，侵害揚聲公司之商標權；
五、因認李德林就自訴事實一之行為涉犯著作權法第93條第4款違反第87條第1項第8款第3目之輸入或銷售載有提供公眾使用匯集該等著作網路位址之電腦程式之設備或器材罪嫌；自訴事實二之行為涉犯同法第91條第2項之意圖銷售而擅自以重製方法侵害著作權罪嫌；自訴事實三之行為涉犯同法第93條第4款違反第87條第1項第8款第1目、第91條之1第2項之明知係侵害著作財產權之重製物而散布等罪嫌；自訴事實四之行為涉犯同法第91條第2項之意圖銷售而擅自以重製方法侵害著作權、同法第92條之公開傳輸、公開上映、商標法第95條第1款之未得商標權人同意，而於同一商品或服務，使用相同於註冊商標等罪嫌；喬安公司因代表人李德林涉犯上開著作權法部分而涉有同法第101條第1項罪嫌等語（自訴意旨詳如卷一第7-23頁刑事自訴狀、卷二第7-10頁109年7月1日準備程序筆錄、第317-323頁109年12月17日準備程序筆錄、第343-353頁刑事自訴準備㈡狀、第361-365頁110年4月29日準備程序筆錄、第371-378頁刑事自訴準備㈢狀、第517-520頁110年10月7日準備程序筆錄、第521-527頁刑事自訴準備㈣狀、卷三第15-18頁刑事自訴準備㈤狀、第27-30頁111年3月18日準備程序筆錄、第31-33頁刑事自訴準備㈥狀、第63-67頁刑事自訴陳報狀、第71-76頁111年6月10日準備程序筆錄、卷四第79-82頁112年5月24日準備程序筆錄、第395-398頁刑事自訴準備八狀所載）。
貳、程序部份
一、本案並非不得提起自訴之同一案件：
　　按不得提起自訴而提起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已經提起公訴或自訴之案件，在同一法院重行起訴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前開規定於自訴程序準用之，刑事訴訟法第334條、第303條第2款及第343條分別定有明定。被告固辯稱：本案與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108年度偵字第23659號、108年度偵字第25519號、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7955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12148號（下稱前案）屬同一案件等語（卷三第55至60頁）。惟查，本案自訴狀所載著作雖有部分與前案所涉著作有所重複（詳如卷二第163頁至169頁被告等109年8月24日刑事答辯㈡狀之整理），然嗣經自訴人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將本案所涉著作更正並排除與前案重複部分（卷三第27至29頁），是本案自訴人所指犯罪事實與前案之告訴事實間，所涉著作既屬不同，且著作被利用之時間、地點亦屬可分，故本案與上開不起訴處分書等所涉之行為應非屬同一案件，自訴人自有權提起本案自訴。
二、本案未逾告訴期間：
　　按告訴乃論之罪，其告訴應自得為告訴人之人知悉犯人之時起，於6個月內為之。告訴或請求乃論之罪，已不得為告訴或請求者，不得再行自訴，刑事訴訟法第237條第1項、第322條分別定有明文。被告等及其辯護人雖辯稱：參照臺北地檢署107年度調偵字第20389號、108年偵字第25519號不起訴處分書之編案年度及告訴事實，自訴人至遲應於106年12月6日為提起前開告訴而蒐證時，即已知悉被告等涉嫌違反著作權法之事實，且就被告等涉嫌違反同法第87條第1項第8款第1、3目、第93條部分，前開條文於108年5月3日生效，生效後6個月之108年11月2日即為自訴人提起自訴期限，然自訴人竟遲至109年4月29日始提起本訴，顯然已逾越告訴期間等語（卷二第193至194頁、卷四第32至33頁）。然觀上開臺北地檢署107年度調偵字第20389號、108年偵字第25519號不起訴處分書之告訴事實，並未及於被告等所設置之本案機台，且自訴人主張其係於109年1月間始發現臺北車站站前地下街Z4區設置有本案機台，因而自訴人於109年4月29日提起本件自訴，並無逾越告訴期間，並非不得再行自訴無疑。
三、自訴人為合法自訴權人：
　　按著作財產權人之授權他人利用著作，不論專屬授權或非專屬授權，均得為授權利用地域、時間、內容、利用方法或其他事項之約定。但非專屬授權之被授權人，僅得於授權範圍內取得使用著作之權利，非經著作財產權人之同意，並不得將其被授與之權利再授權第三人利用，而與原著作財產權人之地位，尚屬有間。至專屬授權之被授權人，則因契約於授權範圍內取得獨占利用著作之權限，授權人於同一授權範圍之內容，不得更授權第三人，自己亦不得行使權利；如專屬授權之被授權人使用著作財產權之權利受侵害，與原著作財產權人之權利被侵害，並無不同，被授權人應為直接被害人，自得依著作財產權人之地位，提出告訴或自訴（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618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等雖辯稱：依自訴人所提專屬授權書，無法確認授權人為本案視聽著作之著作權人，自訴人自非有權提起自訴等語（卷1第461-467頁、卷2第8-9頁、第321-322頁）。然查附件一、二、三所示視聽著作，均屬自訴人得著作財產權人就重製、散布、出租、公開上映及公開傳輸等權利之專屬授權等情，有自訴人提出之各唱片公司專屬授權證明書附卷可憑（卷一第35至155頁），足徵自訴人為附件一、二、三所示視聽著作之重製、散布、公開上映及公開傳輸等權利之專屬被授權人，是自訴人就該等視聽著作所提本案自訴，自屬合法自訴權人。
四、又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有罪之判決書應於理由內記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認定之理由，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及第310條第1款分別定有明文。而犯罪事實之認定，係據以確定具體的刑罰權之基礎，自須經嚴格之證明，故其所憑之證據不僅應具有證據能力，且須經合法之調查程序，否則即不得作為有罪認定之依據。倘法院審理之結果，認為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為無罪之諭知，即無前揭第154條第2項所謂「應依證據認定」之犯罪事實之存在。因此，同法第308條前段規定，無罪之判決書只須記載主文及理由。而其理由之論敘，僅須與卷存證據資料相符，且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無違即可，所使用之證據亦不以具有證據能力者為限，即使不具證據能力之傳聞證據，亦非不得資為彈劾證據使用。故無罪之判決書，就傳聞證據是否例外具有證據能力，本無須於理由內論敘說明。
參、實體部分
一、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按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是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28號判決意旨參照）。再刑事訴訟法第161條係編列在同法第1編總則第12章「證據」中，則該條第1項檢察官負有實質舉證責任之規定，於自訴程序之自訴人亦有適用。
二、自訴意旨認被告等涉有前述罪嫌，無非係以各唱片公司出具之專屬權利授權書、自訴人109年1月13日寄發之存證號000031存證信函、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所屬民間公證人鍾振光事務所（下稱鍾振光事務所）109年3月13日公證書、TOPTEAM冠群國際專利商標聯合事務所（下稱冠群事務所）109年2月15日鑑定意見書、專利新型第M552173號之專利說明書、我的小巨蛋咪噠-咪噠&咪歌「迷你mini電話亭KTV」臉書網頁截圖、京站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與咪噠積股份有限公司之「mini KTV機台設置合約書」、咪噠咪歌MINIK 電話亭KTV官方網站截圖、揚聲公司如附表一所示商標註冊資料、廣州鴛鴦科技有限公司聲明書及郵件袋影本等為其主要論據。
三、訊據被告李德林固坦承其於上開時間內為喬安公司之負責人，且喬安公司確有向鴛鴦公司購得並輸入本案機台後，將本案機台販售予快樂品涵商行而設置在上開地點等情，惟堅詞否認有何自訴意旨所指犯行，辯稱及其辯護人為其辯稱：
(一)著作權法部分：伴唱帶僅係將他人已完成之著作相互結合，不具原創性及創作性，非屬受著作權法保護之著作。況本案機台需透過網路連線至供應商鴛鴦公司之雲端伺服器，始得搜尋、撥放歌曲，如網路連線中斷將無法使用，故本案機台內並無重製如附件二、三所示視聽著作，李德林亦無主動於境外設置伺服器並上傳任何視聽著作之行為，故本案機台僅提供公眾瀏覽網頁，而屬網路中繼性傳輸行為，並非重製，亦不構成公開傳輸或公開上映。再李德林係向鴛鴦公司購得本案機台，每月繳交鴛鴦公司人民幣120元之管理費，且鴛鴦公司保證該伺服器內之視聽著作版權均為合法取得，並無侵害自訴人著作財產權之主觀犯意等語（卷一第469-481頁、卷二第23-35頁、第380-390頁）。
(二)商標權法部分：附件一備註「有揚聲LOGO」部分之視聽著作雖包含自訴人如附表一所示商標，惟該等商標並非李德林所加註於視聽著作上，而係鴛鴦公司提供之網路影片中所內嵌，況消費者亦非以如附表一商標存在與否決定是否消費，故李德林並無將自訴人商標作為自己的商標使用，非屬商標使用等語（卷一第481頁、卷三第35頁、第391-394頁、卷四第81頁）。
四、經查：
(一)訊據李德林固不否認其於上開時間內為喬安公司之負責人，且喬安公司確有向鴛鴦公司購得並輸入本案機台後，將本案機台販售予快樂品涵商行而設置在上開地點，並每月向快樂品涵商行收取設備綜合保險費用、公開傳輸授權費、網路版權服務費等費用，且自訴人於109年1月13日蒐證時亦確有透過本案機台播放如附件一、二、三所示視聽著作，附件一備註「有揚聲LOGO」部分之視聽著作亦包含自訴人如附表一所示商標等情，核與自訴人於準備程序中之指述（卷二第7-10頁、第317-323頁、第361-365頁、第517-520頁、卷三第27-30頁、第71-76、卷四第79-82頁）大致相符，並有鍾振光事務所公證書（卷一第167-230頁）、冠群事務所鑑定意見書（卷一第235-278頁）、專利新型第M552173號之專利說明書（卷一第273-278頁）、我的小巨蛋咪噠-咪噠&咪歌「迷你mini電話亭KTV」臉書網頁截圖（卷一第353-362頁）、京站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與咪噠積股份有限公司之「mini KTV機台設置合約書」（卷一第377-382頁）、咪噠咪歌MINIK 電話亭KTV官方網站截圖（卷一第407-411頁）、揚聲公司如附表一所示商標註冊資料（卷一第431-435頁）、鴛鴦公司聲明書及郵件袋影本乙份（卷一第599-601頁）等件附卷可稽，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又自訴人就本案附件一、二、三所示視聽著作均取得重製、公開傳輸及公開上映等權利之專屬授權，業如前述，亦堪認定。
(二)李德林自訴事實三涉犯同法第91條之1第2項之散布重製物、自訴事實四涉犯著作權法第91條第2項之意圖銷售而重製罪嫌部分：
　⒈按著作權法第3條第1項第5款規定「重製：指以印刷、複印、錄音、錄影、攝影、筆錄或其他方法直接、間接、永久或暫時之重複製作。於劇本、音樂著作或其他類似著作演出或播送時予以錄音或錄影；或依建築設計圖或建築模型建造建築物者，亦屬之」；同法第22條規定：「著作人除本法另有規定外，專有重製其著作之權利。表演人專有以錄音、錄影或攝影重製其表演之權利。前二項規定，於專為網路合法中繼性傳輸，或合法使用著作，屬技術操作過程中必要之過渡性、附帶性而不具獨立經濟意義之暫時性重製，不適用之。但電腦程式著作，不在此限。前項網路合法中繼性傳輸之暫時性重製情形，包括網路瀏覽、快速存取或其他為達成傳輸功能之電腦或機械本身技術上所不可避免之現象。」此規定於92年7月9日修正公布時所增訂，其立法理由：「二、增訂第三項及第四項有關『暫時性重製』權利排除之情形，說明如下：（一）配合本法於第三條第一項第五款明確定義『暫時性重製』為『重製』，參照歐盟二○○一年著作權指令第五條第一項，就應特別排除而不屬於重製權範圍之『暫時性重製』情形，於第三項明定。（二）第三項第一款所稱之『屬技術操作過程中必要之過渡性、附帶性而不具獨立經濟意義之暫時性重製』，雖合於第三條第一項第五款『重製』之定義，但因其係電腦或機械基於自身之功能所產生者，無行為人行為之涉入，並非合理使用，參考歐盟二○○一年著作權指令第五條第一項規定，排除於重製權之外。(三) 由於數位化之技術，各類著作均得被重製於數位化媒介物，而此等媒介物之讀取，往往發生暫時性重製，第三項第二款爰原則規定合法使用著作之情形，排除不賦予重製權。惟合法使用電腦程式著作過程中所為之暫時性重製，參考歐盟一九九一年電腦程式指令第五條第一項規定係屬合理使用，故該項暫時性重製仍屬重製權之範圍，爰於同款增訂但書排除之」。又經濟部智慧財產局102年11月29日智著字第10200096840號（四）說明：「如未進一步將訊號固著於載體上，僅轉換其訊號形式，固非屬著作權法所稱之重製，惟於轉換類比訊號之過程中，因技術之必須，將訊號暫存（固著）於載體（串流影音伺服器）上，如該訊號中載有著作內容，即構成著作權法所稱之重製」。再所謂「串流」（Streaming）技術，係指將即時影音資料經過壓縮後，透過網際網路分段封包之方式，穩定快速的傳輸送到用戶端，並且傳輸至用戶端之多媒體資料並非實際完整重製一份存放在硬碟之內，而是將該多媒體資料儲存在客戶端的緩衝記憶體（Buffer）之內，並且一經用戶端讀取播放後隨即丟棄（刪除）已讀取播放之封包，以節省本機端磁碟儲存空間，並未留存在客戶端設備（手機、平板電腦、桌上型電腦）之中，此並非「關閉電源後影音檔案亦隨之逸失」，而是「觀覽過後之影音片段隨即逸失」，故若視聽著作播放係經由上開串流技術，自有可能僅屬暫時性重製，而未固著於客戶端載體，即難以認為其構成著作權法所規範之重製行為。
　⒉查自訴人固提出冠群事務所109年2月15日本案機台技術分析鑑定意見書，分析意見略以：現今一般使用的儲存裝置有硬碟機(hard-disk　drive，HDD)以及固態硬碟（solid-statedisk，SSD)，硬碟機有3.5吋及2.5吋兩種尺寸，其連接介面現今多為SATA介面；固態硬碟則有多種連接介面，其中SATA介面、mSATA介面、M.2介面、PCIE介面的固態硬碟在市面上較為常見，而根據臺北地檢署108年度偵字第23659號之本案機台勘驗報告、勘驗影片光碟截圖及「唱歌機各類狀況排除文件」說明文件，本案K歌亭所使用之主機板型號為「18014P」，依18014P主機板之規格表，可知18014P主機板可提供1個供容量最多為8GB的DDR3L1333MHz記憶體使用之記億體插槽，亦提供了2個mini-PCIe插槽，可分別供mSATA儲存裝置及無線網卡使用，再對照18014P主機板之空版產品照中未含記憶體或硬碟，但本案機台之主機板確有安裝DDR3L記憶槽及mSATA固態硬碟，且唱歌機各類狀況排除文件亦說明當軟件不能正常啟動時，工程師後端排除的方式為「顯示適配器驅動程序遺失需重新安裝驅動程序」，可見主機板上必然有儲存裝置來儲存顯示適配器，又上開勘驗影片中，於2分23秒時拔除網路線，但本案機台的影片畫面仍然持續播放了54秒，嗣因播放畫面停止，蒐證人員點選觸控螢幕以回到操作界面後，可清楚看出本案機台之操作界面顯示出「當前網絡不給力，我們正在努力連接！」的訊息，亦可判斷本案機台可至少存放54秒的影片片段，此有上開技術分析意見書及所附臺北地檢署108年度偵字第23659號卷證中檢察事務官108年11月12日另案機台勘驗報告、唱歌機各類狀況排除文件、另案機台勘驗影片光碟、冠群事務所109年2月15日派員實際操作本案機台及點播歌曲之影片光碟、本案機台主機板型號之相關資料（卷一第235-278頁）等件附卷可稽。
　⒊然查本案機台於拔除網路線後數秒，操作界面將顯示「當前網絡不給力，我們正在努力連接！」的訊息，亦有上開技術分析意見書中所附採證畫面（卷一第248頁）在卷足憑。又查鴛鴦公司107年1月30日曾出具聲明書載明：「本公司所生產之『咪噠電話亭KTV』，其設備內建之歌曲均已取得著作權版權授權標的為合法取得『中國音像著作權集體管理協會』授權取得方，於契約有效期間內，將提供網絡連接對應方式取得播放標的，…並擔保其對授權標的有轉授權著作財產權之權利。並擔保本著作之內容並無不法侵害他人權利或著作權之情事」等文字，經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09年度偵字第7955號不起訴處分書認定在案。再查李德林提出之鴛鴦公司108年3月30日聲明書載明：「本公司所銷售之迷你KTV機台，其設備系統己内建鏈接至本公司之服務器，歌曲是由用户操作接口搜索，经由本公司之雲端服務緝指向不特定之瀏覽位置，如網路連機中斷將無法使用，與本公司合作之電話亭迷你KTV機台，每台每月需另收120元人民幣之系統管理費」，亦有上開聲明書在卷可憑（卷一第599頁）。
　⒋依上開各項證據所示，由於本案機台與上開臺北地檢署108年度偵字第23659號所涉機台均為喬安公司所引入，可認兩機台之型號、出廠時內部構造設計均屬相同，均提供有裝設儲存裝置之插槽。惟消費者使用本案機台之方式，係於連接網路之情況下，先搜尋歌曲之名稱，再透過本案機台提供之超連結，經由鴛鴦公司之雲端服務器連結至不特定之瀏覽位置而播放伴唱帶影片，倘網路線經拔除即無法播放，而難認本案機台中確有永久儲存而重製有如附表二、三所示視聽著作之檔案，是本案機台透過網路超連結至外部伺服器或網站播放如附表二、三所示著作之行為，應僅屬所謂串流技術之使用，而屬網路中繼性傳輸之暫時性重製情形，故揆諸前揭規範意旨，自難認構成著作權法所稱之重製行為，而侵害如附表二、三所示視聽著作之重製權。既無從證明李德林有重製如附表二、三所示視聽著作於本案機台中，則李德林自訴事實三之銷售本案機台予他人設置於上開地點之行為，自不構成著作權法第91條之1第2項之散布重製物行為；自訴事實四中自訴人於本案機台點播如附表二、三所示視聽著作之行為，亦無由認定李德林構成同法第91條第2項之意圖銷售而擅自以重製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犯行。
(三)李德林自訴事實四涉犯著作權法第92條公開傳輸、公開上映罪嫌部分：　
　　按以公開傳輸方式侵害著作權之成立，客觀上須有公開傳輸之行為，即以有線電、無線電之網路或其他通訊方法，藉聲音或影像向公眾提供或傳達著作內容，包括使公眾得於其各自選定之時間或地點，以上述方法接收著作內容，倘行為人未以公開傳輸方法向現場公眾傳達著作內容，則與擅自以公開傳播方法受害他人著作權罪之成立要件有間。再按提供「超連結」之行為是否符合著作權法第3條第1項第10款「公開傳輸」之定義，基於「技術中立原則」，應以其技術本身客觀上之運作方式資為認定。所謂的「超連結」，乃使用者藉由點選連結路徑開啟、新增外部網站，將使用者帶至該經連結之網頁為瀏覽，是超連結之技術手段只是「提供」外部原始已經存在足以供不特定大眾瀏覽、播放各該著作之「路徑」，事實上向公眾提供或傳達著作內容者為將影片上傳之外部影音平台之人，並不是提供超連結之人，故而單純提供超連結，似與「公開傳輸」之構成要件不該當。倘若行為人是使用嵌入式超連結技術，也就是使用者點選連結後，實際上已經連結到外部網站觀看影片，但行為人透過內部程式語言運作，讓頁面外觀看起來仍然停留在原來操作介面的錯覺，這種嵌入式超連結的行為，似仍非「公開傳輸」行為。至於行為人是否基於營利意圖、所彙整之超連結數量多寡、超連結後之影音檔是否集盜版之大成等，係涉及行為人主觀要件，與其所為之客觀行為是否構成「公開傳輸」無涉（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616號刑事判決參照）。是以，行為人倘以提供超連結之方式，令使用者得以連結至外部網站播放觀賞影音內容，並非屬公開傳輸行為。而依前開說明，本案機台遭拔除網路線後，即無法完整播放伴唱帶，可見本案機台之運作方式，僅係單純提供連結至外部網站之路徑，而播放原已存在於該外部網站之影音，是自訴事實四部分，尚難認構成公開傳輸之行為。
(四)李德林自訴事實一、三涉犯著作權法第93條第4款違反第87條第1項第8款第1目、第3目部分、自訴事實二涉犯同法第91條第2項之意圖銷售而擅自以重製方法侵害著作權部分：
　⒈按著作權法第87條第1項第8款第1目及第3目，係以行為人明知他人公開播送或公開傳輸之著作侵害著作財產權，意圖供公眾透過網路接觸該等著作，製造、輸入或銷售載有匯集該等著作網路位址之電腦程式之設備或器材，而受有利益者，為其犯罪構成要件。所謂明知，係指直接故意，即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者而言，如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僅係有所預見，而消極放任或容任犯罪事實發生，即非明知（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3887號判決、91年度台上字第2680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查鴛鴦公司既提出聲明書如上所示，表明本案機台內連結之視聽著作均係存於鴛鴦公司所設置之雲端伺服器，且保證均屬合法，又李德林倘知悉鴛鴦公司所建置之雲端資料庫內視聽著作有侵權之情事，應無按月給付鴛鴦公司管理費之理，應足認李德林係因鴛鴦公司保證該伺服器上之視聽、歌曲版權均為合法取得，乃輸入本案機台，並販售予他人於上開地點擺設本案機台，且存有如附件二、三視聽著作之雲端伺服器為鴛鴦公司所建置，而難以遽認被告李德林確有將如附件二所示視聽著作傳輸並建置在雲端資料庫之行為，是自訴事實二部分，並不構成著作權法第91條第2項之意圖銷售而擅自以重製方法侵害著作權。再由自訴人所舉事證，既無法證明被告於輸入本案機台及將本案機台提供予他人設置在上開地點時，主觀上明知鴛鴦公司公開傳輸至雲端資料庫之視聽著作在臺、彭、金、馬地區未獲合法授權而侵害著作財產權，故李德林自訴事實一、三部分，亦不構成著作權法第87條第1項第8款第1目、第3目之情形。
(五)李德林自訴事實四涉犯商標法第95條第1款罪嫌部分：
　⒈按商標法第95條第1款未得商標權人同意，而於同一商品或服務，使用相同於註冊商標罪，行為人除須在客觀上於同一商品或服務上有使用相同於註冊商標之商標之行為以外，其主觀構成要件，以行為人有侵害商標權之故意為前提。倘行為人欠缺此項主觀要件，縱其行為有所過失，而造成侵害他人商標權之結果，要屬民事損害賠償之問題，即無從以商標法之刑事責任相繩。
　⒉查自訴人固提出上開公證書所附109年1月13日於本案機台播放如附件一註記「有揚聲LOGO」部分之視聽著作之畫面，有上開畫面附卷可佐（本院卷一第171-223頁），而可認上開視聽著作畫面上確標示有自訴人公司商標權圖樣或字樣，復為李德林所不爭執。然上開視聽著作既係由鴛鴦公司管理之雲端伺服器點播而來，自訴人之商標僅隨視聽著作之播放而出現在畫面中，而無法證明係李德林將自訴人商標內嵌於影片中，而鴛鴦公司既保證其管理之視聽著作均屬合法，自訴人復無提出其他證據佐證李德林主觀上知悉鴛鴦公司所管理之視聽著作有侵害他人商標權之情事，則尚難僅以部分視聽著作畫面上出現自訴人之商標乙節，據認李德林主觀上有未經自訴人同意而使用如附表一所示商標之故意，實難率以商標法第95條第1款之罪相繩。
(六)又被告李德林既無自訴意旨所主張違反著作權法之犯行，業經本院說明如前，則自訴意旨主張被告喬安公司應依著作權法第101條第1項規定負擔刑事責任云云，亦屬無由，一併敘明。
(七)駁回調查證據之聲請：
　　自訴人固聲請由法務部調查局資通安全處資安鑑識實驗室鑑定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C棟11樓之電話亭KTV，待證事實為1.證明本案機台內設置有儲存裝置，供儲存重製之視聽著作；2.證明本案機台螢幕所撥放之視聽著作係透過下載至機台後再播放，屬重製行為；3.證明本案機台內存有匯集侵權網址之電腦程式，及該等網址所指向之特定資料庫，係未經自訴人授權使用本案視聽著作之資料庫（本院卷四第43-45頁）。然而，經本院函詢法務部調查局，依自訴人所提書狀，可否為鑑定、鑑定方式為何等事項，經法務部調查局111年12月21日調資伍字第11114531730號函覆以：依來函資料無法確認該機台之廠牌型號及內存資料狀態，故無法判定能否協助鑑定等語（本院卷四第49頁），而屬不能調查。復參諸前述證據及說明，本案事證已臻明確，無再調查之必要。是此部分調查證據之聲請，依刑事訴訟法第163條之2第1項、第2項第1款、第3款等規定，應予駁回。
(八)綜上所述，本案率難僅憑自訴人所指事證，驟以推斷認定李德林涉有上開著作權法及商標法等犯行、喬安公司因李德林涉犯上開著作權法部分而涉犯著作權法第101條第1項之犯行，揆諸前開規定及說明，被告等之犯罪既屬不能證明，自應為被告有利之認定，而應為無罪判決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43條、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2　　日
　　　　　　　　　刑事第十一庭　法　官　鄧鈞豪
　　　　　　　　　
　　　　　　　　　　　　　　　　法　官　趙德韻
　　　　　　　　　
　　　　　　　　　　　　　　　　法　官　林記弘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洪婉菁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2　　日
附表一、揚聲公司商標
編號 商標字樣或圖樣 註冊審定號 指定使用商品/服務名稱 1  00000000 影碟、雷射影碟、錄影帶捲軸、電視節目錄影帶、已錄錄影帶、錄影帶、伴唱錄影帶、錄影帶盒、影碟盒、雷射影碟片、影音光碟、伴唱帶、已錄之錄影碟、已錄錄影碟、已錄之影碟、數位影音光碟 2  00000000 影音光碟機、數位影音光碟機、K歌機、電腦自動點唱機 3  00000000 影碟、雷射影碟、錄影帶捲軸、電視節目錄影帶、已錄錄影帶、錄影帶、伴唱錄影帶、錄影帶盒、影碟盒、雷射影碟片、影音光碟、伴唱帶、已錄之錄影碟、已錄錄影碟、已錄之影碟、數位影音光碟、影音光碟機、數位影音光碟機、K歌機、電腦自動點唱機 
 


